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二十一條附件

十二、第三十六條附件十五、第四十條附件十七

修正總說明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三

日訂定發布，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

係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

行。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及本規則施行迄今，遙控無人機科技日

新月異，相關應用多元發展，遍及社會各個層面，不再僅供休閒娛樂使

用，近年更頻傳遙控無人機掉落事例以及群飛活動所衍生公眾安全問

題，故加強遙控無人機安全管理已是全球趨勢。為兼顧公眾安全、個人

權益及合法活動之保障，本次修正將增加對遙控無人機之飛安監理強

度，以提升遙控無人機之飛行安全，並注重製造者或進口者於公開販售

前提供完整資訊，以保障民眾權益並強化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從

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規範，以符合社會期待與監理必要。爰修正本

規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遙控無人機所有人屬自然人之註冊及學習操作證之申請年齡，由年

滿十六歲下修為年滿十四歲。(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十條) 

二、為落實對遙控無人機註冊及射頻識別之管理，增訂遙控無人機之射

頻識別功能，應符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公告之射

頻識別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為避免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時，未經相關主管機關同意進入禁

航區、限航區、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及禁止、限制

遙控無人機活動區域，爰定明遙控無人機應具備主動限制或告警功

能之圖資軟體系統，且主動限制或告警之圖資範圍及區域，應由民

航局於指定資訊系統公開之。(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四、修正遙控無人機之型式檢驗與認可標識樣式，並增訂型式檢驗、實

體檢驗及特種實體檢驗程序由民航局公告之；入境旅客自行攜帶之

遙控無人機，其形式構造簡單者，免辦理檢驗或認可。(修正條文第

十三條、第十五條) 



 

 

五、定明公開販售、自行製造、使用與未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

其製造者、進口者及所有人應於民航局指定資訊系統，登錄及標示

之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六、增訂遙控無人機於使用中出現故障、失效或缺陷，致有不安全之情

況時，設計者、製造者、改裝者或進口者應向民航局報告之規定及

書面報告格式。(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七、增訂遙控無人機操作證申請發證延展期限及次數限制。(修正條文第

二十二條) 

八、遙控無人機操作證之有效期限自二年放寬為三年，並放寬屆期換證

之期間；定明屆期換證、加簽換證等相關規定及過渡條款。(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  

九、增訂遙控無人機操作人於飛航活動前，應執行維護工作之責，以確

保遙控無人機系統功能正常，符合飛航作業需求(修正條文第二十五

條)。 

十、為提升飛航安全，增訂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屬操作人從事

經核准之飛航活動，應遵守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作業手冊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十一、考量遙控無人機相關應用場域日新月異，為使本法所定有關遙控

無人機操作限制保障作業安全之旨意能與飛航活動時之遙控無人

機系統安全及操作人員活動資格要求相對應，增訂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應遵守民航局核准之作業手冊中有關遙控無

人機系統安全與操作人員活動資格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十二、為落實對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管

理，增訂其所使用之遙控無人機應符合資安檢測及檢驗之規定；

另同一時間控制二百架以上遙控無人機進行展演活動，應檢附遙

控無人機群飛系統資安檢測合格報告。(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二條) 

十三、放寬政府機關從事法定職務之飛航活動，得無須於每次活動前、

後之指定期間內至民航局指定資訊系統登錄飛航資訊。(修正條文

第三十四條) 



 

 

十四、增訂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應依同意或許可之內容及其

條件從事飛航活動；其涉有發布飛航公告之需者，應檢附相關資

料向民航局申請並依飛航管制單位指示從事飛航活動。(修正條文

第三十五條之一) 

十五、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應定期檢討相關規費收費基準，為落實

規費徵收以費用填補與成本回收為計費原則，俾適時反映政府服

務成本及物價水準變動，就相關規費酌作調整並增訂赴國外實地

檢驗之規費。(修正第四十條附件十七) 

十六、定明嚴重影響飛航安全違法行為態樣，以維護遙控無人機之飛航

安全並提醒民眾應依規定辦理之責。(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之一)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

義如下： 

一、 遙控設備：指遙控

無人機系統中，用

於操作遙控無人機

之設備。 

二、 通訊及控制信號鏈

路：指遙控無人機

及遙控設備間為操

作飛行管理目的之

資料鏈接。 

三、 最大起飛重量：指

含機體、燃料、電

池、負載設備及酬

載等遙控無人機設

計重量。 

四、 遙控無人機操作人

（以下簡稱操作

人）：指於遙控無

人機飛航活動期

間，實際操控遙控

無人機或指揮監督

飛航活動之人。 

五、 延伸視距飛航：指

操作人於視距外，

藉由目視觀察員於

其半徑三百公尺範

圍內與遙控無人機

保持直接目視接

觸，並提供操作人

必要飛航資訊之操

作方式；延伸視距

最大範圍為以操作

人為半徑九百公

尺、相對地面或水

面高度不逾四百呎

之區域。 

 

六、 目視觀察員：指持

有遙控無人機操作

證（以下簡稱操作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

義如下： 

一、 遙控設備：指遙控

無人機系統中，用

於操作遙控無人機

之設備。 

二、 通訊及控制信號鏈

路：指遙控無人機

及遙控設備間為操

作飛行管理目的之

資料鏈接。 

三、 最大起飛重量：指

含機體、燃料、電

池、負載設備及酬

載等遙控無人機設

計重量。 

四、 遙控無人機操作人

（以下簡稱操作

人）：指於遙控無

人機飛航活動期

間，實際操控遙控

無人機或指揮監督

飛航活動之人。 

五、 延伸視距飛航：指

操作人於視距外，

藉由目視觀察員於

其半徑三百公尺範

圍內與遙控無人機

保持直接目視接

觸，並提供遙控無

人機操作人必要飛

航資訊之操作方

式；延伸視距最大

範圍為以遙控無人

機操作人為半徑九

百公尺、相對地面

或水面高度低於四

百呎內之區域。 

六、 目視觀察員：指持

有遙控無人機操作

證（以下簡稱操作

一、 為求與本法文字體例

一致，爰將第五款

「低於四百呎內」修

正 為 「 不 逾 四 百

呎」，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 其餘未修正。 



 

 

證）並於遙控無人

機活動期間，提供

實際操控遙控無人

機之操作人必要飛

航資訊之人。 

七、 電子商務：指透過

網際網路進行有關

商品或服務之廣

告、行銷、供應或

訂購等各項商業交

易活動。 

證）並於遙控無人

機活動期間，提供

實際操控遙控無人

機之操作人必要飛

航資訊之人。 

七、 電子商務：指透過

網際網路進行有關

商品或服務之廣

告、行銷、供應或

訂購等各項商業交

易活動。 

第六條 自然人所有之最

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

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及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

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

機，應由其所有人檢附

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

註冊，並於註冊完成

後，將民航局賦予之註

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

機上顯著之處後，始得

操作： 

一、自然人：檢附申請

書（附件一）及國

民身分證或僑民居

留證明影本。 

二、政府機關(構)、學

校及法人：檢附申

請書（附件一）及

其登記證明文件。 

前項所有人屬自然

人者，應年滿十四歲；

未滿十八歲者，應另檢

附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書。 

下列資料有變更

者，所有人應檢附第一

項申請書及登記證明文

件，向民航局申請變更

註冊： 

一、所有人名稱。 

二、戶籍或登記地址。 

三、聯絡電話。 

第六條 自然人所有之最

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

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及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

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

機，應由其所有人檢附

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

註冊，並於註冊完成

後，將民航局賦予之註

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

機上顯著之處後，始得

操作： 

一、自然人：檢附申請

書（附件一）及國

民身分證或僑民居

留證明影本。 

二、政府機關(構)、學

校及法人：檢附申

請書（附件一）及

其登記證明文件。 

前項所有人屬自然

人者，應年滿十六歲；

未滿十八歲者，應另檢

附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書。 

下列資料有變更

者，所有人應檢附第一

項申請書及登記證明文

件，向民航局申請變更

註冊： 

一、所有人名稱。 

二、戶籍或登記地址。 

三、聯絡電話。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鑒於實務上遙控無人

機所有人及操作人之

年齡日趨下降，參考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對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註

冊年齡之規範，並考

量遙控無人機所有人

及操作人違反相關規

定依本法第一百十八

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八

條之三涉有相關行政

罰，而依行政罰法第

九條規定，未滿十四

歲人之行為不予處

罰，十四歲以上未滿

十八歲人之行為，得

減輕處罰，為符合行

政罰責任原則，爰將

第二項遙控無人機所

有人屬自然人之註冊

申請年齡由年滿十六

歲下修為年滿十四

歲，以符實需。 

 



 

 

第十一條 最大起飛重量

超過一定重量之遙控無

人機，於製造、進口、

申請註冊或延展註冊號

碼有效期限時，應具有

符合射頻識別規範之射

頻識別功能；其一定重

量及射頻識別規範，由

民航局公告之。 

第十一條 最大起飛重量

超過一定重量之遙控無

人機應具有射頻識別功

能，其一定重量，由民

航局公告之。 

 

 

一、現行要求最大起飛重

量超過一定重量之遙

控無人機應具有射頻

識別功能，為提升飛

航安全與監理需求，

故增訂遙控無人機於

製造、進口、申請註

冊或申請延展註冊號

碼有效期限時等階

段，相關人應確認該

機是否已有射頻識別

功能並符合相關技術

水準與規範，例如：

於修正條文施行前所

製造之遙控無人機，

雖無射頻識別功能或

其射頻識別功能不符

新公告之射頻識別規

範，但於申請註冊

前，則該機應具有符

合射頻識別規範之射

頻識別功能，不符合

規範者，將無法申請

註冊或再延展註冊號

碼有效期。 

二、又鑒於遙控無人機相

關科技日新月異，射

頻識別相關規範複雜

繁瑣，為即時因應科

技發展，修正相關規

範技術執行事項（包

括技術需求、符合方

法及特定識別區域內

遙控無人機活動免具

射頻識別功能之申請

程序等），爰於後段

增訂射頻識別功能之

規範由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以下簡稱民航

局)公告之。 

第十二條 最大起飛重量

一公斤以上且裝置導航

設備之遙控無人機，應

具備主動限制或告警功

第十二條 最大起飛重量

一公斤以上且裝置導航

設備之遙控無人機，應

具備防止遙控無人機進

一、為避免遙控無人機從

事飛航活動時，未經

相關主管機關同意進

入禁航區、限航區、



 

 

能之圖資軟體系統，以

防止遙控無人機進入禁

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

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

離範圍；其圖資應符合

本法第四條劃定及第九

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

告之範圍。 

依第六條應申請註

冊且裝置導航設備之遙

控無人機，應具備主動

限制或告警功能之圖資

軟體系統；其圖資除應

符合前項範圍外，並應

包括相關中央主管機關

於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

三第二項但書公告或依

其他法律禁止或限制遙

控無人機活動之範圍內

所指定之區域。 

前二項主動限制或

告警之圖資範圍及區

域，應由民航局於指定

資訊系統公開之。 

遙控無人機之設計

者、製造者或改裝者應

保持第一項及第二項圖

資軟體系統資訊之正確

性，並適時提供所有人

或操作人更新。 

入禁航區、限航區及航

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

定距離範圍之圖資軟體

系統，其圖資應符合本

法第四條劃定及第九十

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告

之範圍。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起申請註冊且裝置導

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

應具備防止遙控無人機

進入禁航區、限航區、

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

一定距離範圍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公告

禁止、限制區域之圖資

軟體系統，其圖資應符

合本法第四條劃定及第

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

及第二項公告之範圍及

區域。 

遙控無人機之設

計、製造、改裝者應保

持前二項圖資軟體系統

資訊之正確性，並適時

提供所有人或操作人更

新。 

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

之一定距離範圍與禁

止、限制遙控無人機

活動區域，並考量目

前地理圍欄系統技術

之成熟度與普及度，

故修正第一項及第二

項理由如下： 

(一)第一項定明遙控無人

機應具備主動限制或

告警功能之圖資軟體

系統。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定

明遙控無人機應具備

主動限制或告警功能

之圖資軟體系統。現

行規定要求一百十五

年起，遙控無人機圖

資軟體系統應符合本

法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告

之範圍及區域。惟依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

三第二項所公告之區

域數量眾多，且定期

調整、增刪。考量主

動限制或告警功能之

圖資軟體系統應與遙

控無人機硬體架構相

互配合，且其他法律

如商港法、國家公園

法亦對所轄區域之遙

控無人機活動有所規

範，爰將現行第二項

所定本法第九十九條

之十三第二項公告之

區域等文字，修正為

「並應包括相關中央

主管機關於本法第九

十九條之十三第二項

但書公告或依其他法

律禁止或限制遙控無

人機活動之範圍內所

指定之區域」。 



 

 

(三)關鍵基礎設施等特定

區域，相關主管機關

應依其重要性、急迫

性及可能受遙控無人

機干擾之風險程度，

並依國家關鍵基礎設

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

，妥適評估、規劃限

制遙控無人機活動範

圍及區域後，提請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公告中標

示該區域，俾保障飛

航安全及合法活動權

益。 

(四)施行日期因電子圍籬

技術需考量前述符合

規定圖資數量多寡與

廠商對遙控無人機所

使用之任務電腦及飛

行控制系統之整合能

力，民航局將持續與

業者溝通，藉以評估

合理實施方式，爰第

二項施行日期由交通

部另定之。 

(五)其餘酌作文字與標點

符號修正。 

二、有關應主動限制或告

警之圖資範圍及區

域，為讓遙控無人機

設計者、製造者、改

裝者及操作人等知

悉，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將由民航局於指

定資訊系統公開相關

地理資訊及資料。 

三、現行第三項遞移為第

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並配合修正援引項

次。 

第十三條 遙控無人機之

設計、製造、改裝，應

由設計者、製造者或改

第十三條 遙控無人機之

設計、製造、改裝，應

由設計者、製造者或改

一、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

所稱型式檢驗「標

籤 」 及 認 可 「 標



 

 

裝者檢附申請書（附件

二），向民航局申請型

式檢驗。經型式檢驗合

格者，發給型式檢驗合

格證（附件三）及型式

檢驗標識（附件四）。 

自國外進口之遙控

無人機，應由進口者依

第一項規定，向民航局

申請型式檢驗，或檢附

申請書(附件五)，向民

航局申請認可。經認可

者，發給認可證明文件

及認可標識(附件四)。 

前二項或入境旅客

自行攜帶之遙控無人

機，其形式構造簡單經

民航局公告者，得免辦

理檢驗或認可。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遙控無人機，其型式檢

驗及認可程序，由民航

局公告之。 

裝者檢附申請書（附件

二），向民航局申請型

式檢驗，經型式檢驗合

格者，發給型式檢驗合

格證（附件三），並發

給型式檢驗標籤(附件

四)。 

自國外進口之遙控

無人機，應由進口者依

第一項規定，向民航局

申請型式檢驗，或檢附

申請書(附件五)，向民

航局申請認可。經認可

者，發給認可證明文件

及認可標籤(附件四)。 

前二項之遙控無人

機，其形式構造簡單經

民航局公告者，得免辦

理檢驗或認可。 

籤」，參考商品檢驗

法與商品檢驗標識使

用辦法用語，修正為

型式檢驗「標識」及

認可「標識」，並酌

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二、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

一規定，國外進口之

遙控無人機，應經民

航局檢驗合格或認

可。實務上，常見民

眾為自用、作為商業

之樣品、展覽品或供

研發測試使用，自行

攜帶自國外購買遙控

無人機入境，衍生是

否應先經民航局檢驗

或認可後始能通關之

疑慮，爰於第三項增

訂，一般旅客入境時

所自行攜帶 (包括托

運行李 )之遙控無人

機，如其符合形式構

造簡單並經民航局依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

一公告者，無須辦理

檢驗或認可，以資適

用。 

三、另自行攜帶者，如入

境時雖符合規定得免

辦理檢驗或認可，惟

嗣後如將販售該遙控

無人機或有改裝等情

形，已不符合民航局

所公告形式構造簡單

者，仍應依修正條文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向民航局申請檢驗或

認可；如係最大起飛

重量二十五公斤以上

之遙控無人機，則應

依第十五條規定申請

特種實體檢驗，併此



 

 

敘明。 

四、有關型式檢驗項目及

程序，以現行實務為

例，最大起飛重量二

公斤以上未達十五公

斤者，除圖資系統確

認、安全規範、電磁

相容三項檢測項目

外，另應接受電池檢

測及驗證飛行測試等

合計五項檢測項目；

至於最大起飛重量十

五公斤以上未達二十

五公斤者，除前述五

項檢測項目外，應再

接受重量超載、重心

偏移、失效應變、性

能測試等合計九項檢

驗項目。 

五、由於該等檢驗項目之

檢驗程序及相關規格

繁多，且遙控無人機

之飛航應用領域蓬勃

發展，科技日新月

異，為確保各式應用

飛航之操作安全，配

合資通科技及應用領

域發展之檢驗需求得

以與時俱進，爰增訂

第四項，將有關型式

檢驗或認可程序等技

術執行程序，以公告

方式使民眾知悉，並

以民航局認可之專業

機構（如全國認證基

金會 TAF）認證合格

之實驗室出具檢測報

告為依據，以利檢驗

作業之遂行。 

第十五條 最大起飛重量

二十五公斤以上之遙控

無人機，為確保遙控無

人機符合設計、製造、

改裝之性能諸元，應由

第十五條 最大起飛重量

二十五公斤以上之遙控

無人機，為確保遙控無

人機符合設計、製造、

改裝之性能諸元，應由

一、 第一項酌作標點符號

修正。 

二、 為與現行附件八之特

種實體檢驗合格證之

文字體例一致，現行



 

 

其所有人檢附申請書

（附件二），向民航局

申請實體檢驗。經檢驗

合格者，發給實體檢驗

合格證（附件七）。 

最大起飛重量二十

五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

機，為自行製造、使用

者，其所有人應檢附前

項申請書，向民航局申

請特種實體檢驗。經檢

驗合格者，發給特種實

體檢驗合格證（附件

八）。 

前二項遙控無人機

之實體及特種實體檢驗

程序，由民航局公告

之。 

實體檢驗合格證之

有效期限為三年；特種

實體檢驗合格證之有效

期限，由民航局依其設

計、製造、改裝之性能

諸元，註記於合格證

上，最長不得逾三年。 

實體檢驗合格證及

特種實體檢驗合格證應

於屆期前三十日內，由

其所有人檢附原檢驗合

格證影本，向民航局申

請重新檢驗。 

其所有人檢附申請書

（附件二），向民航局

申請實體檢驗，經檢驗

合格者，發給實體檢驗

合格證（附件七）。 

最大起飛重量二十

五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

機，為自行製造、使用

者，其所有人應檢附前

項申請書，向民航局合

併申請型式檢驗及實體

檢驗。經檢驗合格後，

發給特種實體檢驗合格

證(附件八)。 

實體檢驗合格證之

有效期限為三年；特種

實體檢驗合格證之有效

期限，由民航局依其設

計、製造、改裝之性能

諸元，註記於合格證

上，最長不得逾三年。 

實體檢驗合格證及

特種實體檢驗合格證應

於屆期前三十日內，由

其所有人檢附原檢驗合

格證影本，向民航局申

請重新檢驗。 

 

第二項所稱「合併申

請型式檢驗及實體檢

驗」修正為「申請特

種實體檢驗」，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 鑒於遙控無人機之飛

航應用領域蓬勃發

展，科技日新月異，

為確保各式應用飛航

之操作安全，配合資

通科技與應用領域發

展之檢驗需求得以與

時俱進，爰增訂第三

項規定，有關實體及

特種實體檢驗等技術

執行程序，以公告方

式使民眾知悉，以利

檢驗作業之遂行。 

四、 現行第三項與第四項

遞移為第四項及第五

項，內容未修正。 

第十七條 遙控無人機之

製造者或進口者於公開

販售前，應於民航局指

定資訊系統登錄下列事

項： 

一、廠牌及型式名稱。 

二、遙控無人機型號及

規格。 

三、製造者或進口者之

商號或公司名稱。 

四、國內製造者，其工廠

登記相關資料；自

第十七條 遙控無人機製

造者或進口者於販售或

進口前，應向民航局申

請辦理產品資訊登錄，

並於產品或包裝上標示

最大起飛重量、註冊程

序、型式檢驗標籤或認

可標籤、實體檢驗說

明、操作限制說明、管

理及違規裁罰等資訊。 

遙控無人機製造者

或進口者利用電子商務

服務系統販售遙控無人

一、 為保障國家、公眾安

全以及符合社會期

待，本次修法將加強

遙控無人機飛安監

理、明確相關權責以

符合現況，並減少對

休閒娛樂用途等低風

險遙控無人機活動之

衝擊，爰依據行政院

「研商無人機相關議

題專案會議」歷次會

議結論修正相關規

定，先予敘明。 



 

 

國外進口者，其進口

貨品分類號列。 

五、數位發展部公告之

專業機構或法人出

具符合數位發展部

會銜交通部訂定之

遙控無人機資安檢

測規範之遙控無人

機資安檢測合格報

告。 

六、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公斤之遙控無人

機，應登錄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核發之

符合商品檢驗證

明；最大起飛重量

二公斤以上之遙控

無人機，應登錄民

航局核發之型式檢

驗合格證或認可證

明文件。 

七、射頻器材符合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電

信管制規定之審驗

證明相關資料。 

八、其他經民航局公告事

項。 

遙控無人機之製造

者或進口者於公開販售

前，除依前項規定登錄

外，並應於產品或包裝

上標示下列事項：  

一、製造者或進口者之

商號或公司名稱。 

二、遙控無人機資安檢

測合格報告編號。 

三、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公斤之遙控無人

機，應標示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之商品

檢驗標識；最大起

飛重量二公斤以上

之遙控無人機，應

標示民航局核發之

機時，應於電子商務服

務系統明顯處以中文將

下列文字合併標示。其

透過代理商、經銷商或

其他第三人販售遙控無

人機者，亦同。 

一、最大起飛重量二百

五十公克以上遙控

無人機應辦理註

冊。 

二、遙控無人機活動前

應注意活動區域與

遵守操作規定。 

三、相關活動區域及操

作規定資訊，請見

民航局網站及遙控

無人機圖資行動應

用程式。 

自行製造、使用之

遙控無人機，其所有人

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產

品資訊登錄。 

 

二、 現行實務因遙控無人

機製造容易，自國外

進口數量亦多，如要

求於進口前或製造完

成後即行取得各種檢

測結果並進行市場監

督，實務上有其窒礙

難行之處，為衡平民

眾權益與飛航安全，

爰將「販售或進口

前」修正為應於「公

開販售前」主動於民

航局指定之資訊系統

登錄相關事項，並將

應予登錄之資訊修正

為條列式規定，以利

遙控無人機之製造者

或進口者遵循。以電

子商務服務系統(電

子 商 務 平 台)販 售

者，均視同公開販

售，併此敘明。 

三、 現行第一項後段，產

品或包裝上標示之相

關規定，修正移列為

第二項，並配合第一

項之修正，以條列式

規定應標示之事項，

以利遙控無人機之製

造者或進口者遵循。 

四、 現行第二項遞移為第

三項，並增訂第一款

有關製造者或進口者

之商號或公司登錄名

稱之標示事項，其餘

款次依序遞移，並酌

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五、 現行第三項遞移為第

四項，考量自行製

造、使用之遙控無人

機之監理強度與公開

販售之遙控無人機不

同，登錄之資訊應依



 

 

型式檢驗標識或認

可標識。 

四、符合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相關審驗管

理辦法之標示。 

五、最大起飛重量。 

六、註冊程序。 

七、實體檢驗說明。 

八、操作限制說明。 

九、管理及違規裁罰等

資訊。 

遙控無人機製造者

或進口者利用電子商務

服務系統販售遙控無人

機時，應於電子商務服

務系統明顯處以中文將

下列文字合併標示；其

透過代理商、經銷商或

其他第三人販售遙控無

人機者，亦同。 

一、製造者或進口者之

商號或公司登錄名

稱。 

二、最大起飛重量二百

五十公克以上之遙

控無人機應辦理註

冊。 

三、遙控無人機活動前

應注意活動區域與

遵守操作規定。 

四、相關活動區域及操

作規定資訊，請見

民航局網站及遙控

無人機圖資行動應

用程式。 

自行製造、使用之

遙控無人機，其所有人

應於民航局指定資訊系

統登錄自然人、商號或

法人名稱與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之事項。 

未裝置導航設備之

遙控無人機，其製造者

、進口者或所有人得免

其性質有所區別，為

便利所有人辦理資訊

登錄及註冊之需求，

故修正其應登錄事

項。 

六、 增訂第五項理由如

下： 

(一) 未裝置導航設備之遙

控無人機多屬休閒娛

樂性質之航空模型

機，依「國際商品統

一分類制度」，玩具

類遙控無人機與遙控

航空模型機不歸屬於

航空器貨品稅則號

列，且其活動多限於

固定場域，資安風險

等級較低，故增訂第

五項前段規定，未裝

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

人機，其製造者或進

口者或所有人得免登

錄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四款貨品分類號列、

第五款資安檢測及第

六款型式檢驗或認可

之事項。 

(二) 未裝置導航設備之遙

控無人機，因其資安

風險等級較低、形式

構造簡單，現行規定

並未強制要求應通過

相關資安檢測、型式

檢驗或認可，故公開

販售時，可能部分業

者無法依修正條文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規定標示相關事項，

為利消費者辨識，故

增訂第五項後段，就

上開標示事項，讓業

者得於產品或包裝

上，註記為免標示資

安檢測、免標示型式



 

 

登錄第一項第四款貨品

分類號列、第五款資安

檢測及第六款型式檢驗

或認可之事項；其公開

販售者，就第二項第二

款資安檢測及第三款型

式檢驗或認可之標示事

項，得註記為免標示。 

檢驗標識或認可標

識，以資適用。倘業

者比照裝置導航設備

之遙控無人機，完成

資安檢測及型式檢驗

或認可等事項，自可

依修正條文第二項規

定完整標示，併此敘

明。 

七、 為使修正條文實施

後，相關業者能有緩

衝期間並減緩對社會

造成的衝擊，本條預

定一百十四年十二月

一日施行。 

第十八條 最大起飛重量

二十五公斤以上之遙控

無人機系統於使用中出

現故障、失效或缺陷，

致有不安全之情況時，

設計者、製造者、改裝

者或進口者應針對該故

障、失效或缺陷採取補

正措施。 

設計者、製造者、

改裝者或進口者應於發

現故障、失效或缺陷之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向民航局提出報告(附

件十八)。但有正當理

由，申請民航局核准延

展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最大起飛重量

二十五公斤以上遙控無

人機系統因設計、製造

或改裝之缺失致有不安

全之情況時，設計者、

製造者或改裝者應針對

該缺失採取補正措施。 

設計者、製造者或

改裝者應於發現缺失之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向民航局提出報告。但

有正當理由，並申請民

航局核准延展者，不在

此限。 

一、 考量最大起飛重量二

十五公斤以上之遙控

無人機多執行較複雜

之飛航活動，參考國

際民用航空公約第八

號附約4.2.4.1有關遙

控無人機系統設計國

主管機關之適航責

任，為提高飛航安全

及設計者、製造者、

改裝者或進口者之責

任，第一項增訂，設

計者、製造者、改裝

者或進口者，於遙控

無人機使用中出現故

障、失效或缺陷，應

採取相關補正措施並

向民航局提出報告之

責任。 

二、 配合第一項修正，第

二項酌作文字修正並

新增附件十八書面報

告之格式。 

第二十條 遙控無人機操

作證分類、申請者年齡

及其他規定如下： 

一、學習操作證：申請

者應年滿十四歲，

第二十條 遙控無人機操

作證分類、申請者年齡

及其他規定如下： 

一、學習操作證：申請

者應年滿十六歲，

一、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六條

說明二。 

二、 其餘未修正。 



 

 

經申請後，由民航

局發給。 

二、普通操作證：申請

者應年滿十八歲，

經學科測驗合格

後，由民航局發

給。 

三、專業操作證：申請

者應年滿十八歲並

符合相關經歷規定

後，經體格檢查及

學、術科測驗合格

後，由民航局發

給。 

前項各類操作證之

操作權限如下： 

一、學習操作證：持有

人得於持有遙控無

人機普通操作證或

專業操作證之操作

人在旁指導下，依

其普通操作證或專

業操作證所載之構

造分類，學習操作

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十五公斤之遙控

無人機。 

二、普通操作證：持有

人得操作自然人所

有最大起飛重量二

公斤以上、未達十

五公斤且裝置導航

設備之遙控無人

機。 

三、專業操作證：持有

人得操作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

人所有之遙控無人

機及自然人所有最

大起飛重量十五公

斤以上之遙控無人

機。 

第一項各類操作證

之申請資格、測驗項

經申請後，由民航

局發給。 

二、普通操作證：申請

者應年滿十八歲，

經學科測驗合格

後，由民航局發

給。 

三、專業操作證：申請

者應年滿十八歲並

符合相關經歷規定

後，經體格檢查及

學、術科測驗合格

後，由民航局發

給。 

前項各類操作證之

操作權限如下： 

一、學習操作證：持有

人得於持有遙控無

人機普通操作證或

專業操作證之操作

人在旁指導下，依

其普通操作證或專

業操作證所載之構

造分類，學習操作

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十五公斤之遙控

無人機。 

二、普通操作證：持有

人得操作自然人所

有最大起飛重量二

公斤以上、未達十

五公斤且裝置導航

設備之遙控無人

機。 

三、專業操作證：持有

人得操作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

人所有之遙控無人

機及自然人所有最

大起飛重量十五公

斤以上之遙控無人

機。 

第一項各類操作證

之申請資格、測驗項



 

 

目、測驗報名規定、體

格檢查證明文件、操作

權限及教學資格如附件

九；學、術科測驗申請

書、操作證申請書如附

件十及附件十一。 

遙控無人機之構

造、重量、操作限制及

教學資格應於操作證上

加註之。 

目、測驗報名規定、體

格檢查證明文件、操作

權限及教學資格如附件

九；學、術科測驗申請

書、操作證申請書如附

件十及附件十一。 

遙控無人機之構

造、重量、操作限制及

教學資格應於操作證上

加註之。 

第二十二條 申請遙控無

人機專業操作證者，其

術科測驗應於學科測驗

通過日起一年內完成；

未完成者應重新申請學

科測驗。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

申請者之術科測驗成績

不合格者，就其不合格

部分得於收到成績通知

三十日後申請複測。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

申請者應於民航局核定

測驗合格之日起三十日

內，檢附學、術科測驗

合格文件向民航局申請

發證。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

申請發證者，得於期限

屆至前，向民航局申請

延展三十日，並以一次

為限。 

第二十二條 申請遙控無

人機專業操作證者，其

術科測驗應於學科測驗

通過日起一年內完成；

未完成者應重新申請學

科測驗。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

申請者之術科測驗成績

不及格者，就其不及格

部分得於收到成績通知

三十日後申請複測。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

申請者應於測驗合格完

成日起三十日內，檢附

學、術科測驗合格文件

向民航局申請發證。但

有正當理由，並申請民

航局核准延展者，不在

此限。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為求文字體例一致，

第二項之「不及格」

修正為「不合格」。 

三、 第三項增訂「民航局

核定」等文字，以明

確測驗合格之日起算

時點，並酌作文字修

正；其所定「民航局

核定測驗合格之日」

係指測驗結果登載於

民航局遙控無人機管

理資訊系統之日。 

四、 為避免遙控無人機操

作證之申請者無故多

次向民航局申請延展

發證，造成行政資源

浪費，增訂第四項規

定，定明測驗合格

者，如未能於期限內

申請發證，申請發證

延展期限及次數限

制，以資明確，並配

合刪除現行第三項但

書規定。 

第二十三條 操作證之有

效期限為三年。 

各類操作證之換

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普通操作證及專業

操作證之持有人得

於屆期前三個月內

檢附二年內之半身

照片及有效操作證

第二十三條 操作證之有

效期限為二年。 

普通操作證及專業

操作證之持有人得於屆

期前三十日內檢附二年

內之半身照片及有效操

作證影本，向民航局申

請換證。但各類專業操

作證應經重新體格檢查

一、 為降低操作證換證及

相關測驗之頻率，爰

修正第一項操作證之

有效期限，由二年放

寬至三年。 

二、 為利各類操作證之持

有人遵循相關換證作

業程序，將現行第二

項及第三項予以合併



 

 

影本，向民航局申

請屆期換證。但各

類專業操作證持有

人應經重新體格檢

查及屆期換證測驗

合格後辦理換證。 

二、專業操作證之持有

人增加不同構造、

重量、高級術科測

驗項目者，應經民

航局術科測驗合格

後辦理加簽換證。 

三、專業操作證屆期前

三個月內，持有人

經屆期換證測驗合

格者，應先完成第

一款屆期換證，始

得申請加簽換證；

經前款術科測驗合

格者，應先完成加

簽換證，始得申請

屆期換證。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修

正施行前已取得之操作

證，其有效期限適用修

正前之規定。 

及測驗合格後辦理換

證。 

專業操作證之持有

人增加不同構造、重

量、高級術科測驗項目

者，應經民航局術科測

驗合格後辦理加簽。 

修正，列為修正條文

第二項，並以條列式

規定其辦理順序。 

三、 為避免爭議，明定修

法前已取得之操作證

之有效期，仍應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爰新

增第三項規定，以資

適用。 

第二十五條 操作人從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前，應依遙控無人機製

造者所提供之維修指引

對遙控無人機系統進行

維護及檢查，符合安全

飛航條件後始得活動。 

第二十五條 操作人從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前，應依遙控無人機製

造者所提供之維修指引

對遙控無人機系統進行

檢查，符合安全飛航條

件後始得活動。 

考量遙控無人機系統日益

複雜，操作人於飛航活動

前除應對遙控無人機進行

功能檢測及使用檢查外，

亦應依維修指引對遙控無

人機執行維護工作，以確

保遙控無人機系統功能正

常，符合飛航作業需求，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七條 操作人操作

遙控無人機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血液中酒精濃度不

得超過百分之零點

零二或吐氣中酒精

濃度不得超過每公

升零點一毫克。 

第二十七條 操作人操作

遙控無人機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血液中酒精濃度不

得超過百分之零點

零二或吐氣中酒精

濃度不得超過每公

升零點一毫克。 

一、 為提升飛航安全，經

民航局審查後，得從

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

動之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應以

其所訂作業手冊作為

飛航作業及風險管理

之準據（第三十條第



 

 

二、不得受精神作用物

質影響，導致行為

能力受到損傷。 

三、不得有危害任何生

命及財產之操作行

為。 

四、從事第三十條第一

項核准之飛航活

動，應依同條項第

三款民航局核准之

作業手冊內容執

行。 

二、不得受精神作用物

質影響，導致行為

能力受到損傷。 

三、不得有危害任何生

命及財產之操作行

為。 
 

一項第三款規定參照

），為落實操作人確

遵手冊規定執行飛航

操作，爰增訂第四款

，加強規範操作人操

作遙控無人機之應遵

守事項，以確保飛航

安全。 

二、 其餘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操作人從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時

應遵守下列操作限制： 

一、應遠離高速公路、

快速公（道）路、

鐵路、高架鐵路、

地面或高架之大眾

捷運系統、建築物

及障礙物三十公尺

以上。 

二、不得於移動中之航

空器、車輛或船艦

上操作遙控無人

機。 

三、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十五公斤且裝置

導航設備之遙控無

人機最大飛行速度

每小時不得超過八

十七浬或一百六十

公里。 

四、延伸視距飛航者，

最大範圍為以操作

人為中心半徑九百

公尺、相對地面或

水面高度不逾四百

呎之區域，且目視

觀察員應與遙控無

人機保持目視接

觸，並提供操作人

必要之飛航資訊。 

政府機關(構)、學

第二十八條 操作人從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時

應遵守下列操作限制： 

一、應遠離高速公路、

快速公（道）路、

鐵路、高架鐵路、

地面或高架之大眾

捷運系統、建築物

及障礙物三十公尺

以上。 

二、不得於移動中之航

空器、車輛或船艦

上操作遙控無人

機。 

三、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十五公斤且裝置

導航設備之遙控無

人機最大飛行速度

每小時不得超過八

十七海浬或一百六

十公里。 

四、延伸視距飛航者，

最大範圍為以操作

人為中心半徑九百

公尺、相對地面或

水面高度低於四百

呎內之區域，且目

視觀察員應與遙控

無人機保持目視接

觸，並提供操作人

必要之飛航資訊。 

政府機關(構)、學

一、 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 鑒於現行法規多數係

使用「浬」作為距離

測量單位，爰將現行

第一項第三款之「海

浬」修正為「浬」。 

(二) 第一項第四款修正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二條

說明一。 

二、 第二項未修正。 



 

 

校或法人依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向民航局申

請許可後，不受前項之

限制。 

校或法人依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向民航局申

請許可後，不受前項之

限制。 

第三十條 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核

准後，始得從事遙控無

人機飛航活動： 

一、登記證明文件。 

二、遙控無人機系統清

單、操作人員名

冊。 

三、作業手冊，內容如

附件十三。政府機

關(構)、學校或法

人為執行業務需

要，從事本法第九

十九條之十四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之操作者，應於作

業手冊中敘明操作

限制排除事項之相

關設備及程序。 

前項核准之有效期

限為二年，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得於

屆期前三十日內，向民

航局申請延展。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三款資料如有變更，政

府機關(構)、學校或法

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十

五日內申請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從事遙控無人

機飛航活動。 

政府機關(構)、學

校或法人應隨時於民航

局指定資訊系統更新第

一項第二款資料，並於

活動時遵守第一項第三

款民航局核准之作業手

冊中有關遙控無人機系

統安全與操作人員活動

第三十條 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核

准後，始得從事遙控無

人機飛航活動： 

一、登記證明文件。 

二、遙控無人機系統清

單、操作人員名

冊。 

三、作業手冊，內容如

附件十三。政府機

關(構)、學校或法

人為執行業務需

要，從事本法第九

十九條之十四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之操作者，應於作

業手冊中敘明操作

限制排除事項之相

關設備及程序。 

前項核准之有效期

限為二年，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得於

屆期前三十日內，向民

航局申請延展。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三款資料如有變更，政

府機關(構)、學校或法

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十

五日內申請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從事遙控無人

機飛航活動。 

政府機關(構)、學

校或法人應隨時更新第

一項第二款資料。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 為即時掌握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

之遙控無人機系統清

單及操作人員名冊，

爰修正第四項，要求

其應將相關清單及名

冊隨時更新於民航局

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

系統。另考量遙控無

人機相關應用場域日

新月異，為使本法所

定有關遙控無人機操

作限制保障作業安全

之旨意能與飛航活動

時之遙控無人機系統

安全及操作人員活動

資格要求相對應，爰

於第四項後段增訂政

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應遵守第一項

第三款民航局核准之

作業手冊中有關遙控

無人機系統安全與操

作人員活動資格之規

定。  



 

 

資格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於禁

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

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

離範圍內從事遙控無人

機飛航活動，應於活動

日十五日前檢附活動計

畫書(附件十四)提出申

請，報請民航局會商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但禁航區、限航區、航

空站或飛行場如有涉及

軍事航空管理機關(構)

管理之區域，應於活動

日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政府機關(構)、學

校或法人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公告之禁

止、限制區域內從事遙

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

於活動日十五日前檢附

活動計畫書(附件十四)

提出申請，報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會商相

關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如有跨縣市活動時，應

向起飛地點所在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申

請，經所在地及跨縣市

政府同意。 

前二項活動經民航

局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同意後，應於每次活

動前、後於指定時間內

至民航局指定資訊系統

登錄飛航資訊。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同意文件期限，以三個

月為限。但經農政機關

登記合格之法人於從事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六款飛航活動時，

第三十一條  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於禁

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

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

離範圍內從事遙控無人

機飛航活動，應於活動

日十五日前檢附活動計

畫書(附件十四)提出申

請，報請民航局會商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但禁航區、限航區、航

空站或飛行場如有涉及

軍事航空管理機關(構)

管理之區域，應於活動

日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政府機關(構)、學

校或法人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公告之禁

止、限制區域內從事遙

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

於活動日十五日前檢附

活動計畫書(附件十四)

提出申請，報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會商相

關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如有跨縣市活動時，應

向起飛地點所在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申

請，經所在地及跨縣市

政府同意。 

前二項活動經民航

局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同意後，應於每次活

動前、後於指定時間內

至民航局指定資訊系統

登錄飛航資訊。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同意文件期限，以三個

月為限。但經農政機關

登記合格之法人於從事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六款飛航活動時，

一、 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二、 政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如有於禁航

區、限航區、航空站

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

距離範圍及禁止、限

制遙控無人機活動區

域從事飛航活動之必

要時，除應取得相關

主管機關同意外，於

上開活動區域內從事

飛航活動之遙控無人

機，倘遭資通訊技術

干擾與破壞或因機體

故障、失效而對該區

域存有作業風險，爰

透過商品檢驗、型式

檢驗及以農用為目的

之特種實體檢驗等安

全管理措施與資安檢

測要求，藉以保障於

該區域活動之遙控無

人機作業安全，並防

護可能之資安風險，

爰增訂第六項，以資

適用。  

三、 除通案性資安規範

外，尚需衡酌政府機

關(構)或學校藉遙控

無人機推動相關業務

等實務運作，復參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一百十二年六月三

十日投標須知範本，

其有訂定資安檢測等

級供各機關依個案特

性訂定檢測等級、提

高檢測等級或排除資

安檢測，爰增訂第七

項 明 定 政 府 機 關

(構)、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依政府採購法



 

 

以六個月為限；政府機

關為執行業務者，以一

年為限。 

於本法第九十九條

之十三第二項規定之區

域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

活動時，其活動申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另

有規定者，不受第二項

規定之限制。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六年十二月一日起，政

府機關(構)、學校或法

人從事第一項及第二項

飛航活動所使用裝置導

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具有數位發展部

公告之專業機構或

法人所出具符合數

位發展部會銜交通

部訂定之遙控無人

機資安檢測規範之

遙控無人機資安檢

測合格報告。但已

依第十五條規定取

得農用目的之特種

實體檢驗合格證，

不在此限。 

二、 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公斤之遙控無人

機，應具有符合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之

商品檢驗證明；最

大起飛重量二公斤

以上之遙控無人

機，應具有民航局

核發之型式檢驗合

格或認可證明文

件。但已依第十五

條規定取得農用目

的之特種實體檢驗

合格證，不在此

限。  

以六個月為限；政府機

關為執行業務者，以一

年為限。 

於本法第九十九條

之十三第二項規定之區

域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

活動時，其活動申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另

有規定者，不受第二項

規定之限制。 

規定辦理之勞務或財

物等採購，已於招標

文件依個案特性定明

遙控無人機資安檢測

標準者，其得標廠商

或採購機關向民航局

申請第一項或第二項

飛航活動時，因該採

購所使用或取得之遙

控無人機，得免予適

用修正條文第六項第

一款規定。 

四、 為使修正條文實施

後，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能有緩衝

期間並減緩對社會造

成的衝擊，本條第六

項及第七項預定一百

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施

行。 



 

 

  政府機關(構)、公

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之採

購，於招標文件明定遙

控無人機資安檢測標準

者，因該採購案件所使

用之遙控無人機，得免

予適用前項第一款規

定。 

第三十二條  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從事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規定之操作限制活動

時，應於活動日十五日

前檢附活動計畫書(附

件十四)向民航局申請

許可；於人群聚集或室

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應 檢 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及相關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同

一時間控制二百架以上

遙控無人機進行展演活

動，應檢附數位發展部

公告之專業機構或法人

所出具符合數位發展部

會銜交通部訂定之遙控

無人機資安檢測規範之

遙控無人機群飛系統資

安檢測合格報告。 

   前項活動應於每次

活動前、後於指定時間

內至民航局指定資訊系

統登錄飛航資訊。 

第一項申請之許可

期限，以三個月為限。

但經農政機關登記合格

之法人於從事本法第九

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

飛航活動時，以六個月

為限；政府機關為執行

業務者，以一年為限。 

第三十二條  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從事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規定之操作限制活動

時，應於活動日十五日

前檢附活動計畫書(附

件十四)向民航局申請

許可；於人群聚集或室

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應 檢 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及相關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前項活動應於每次

活動前、後於指定時間

內至民航局指定資訊系

統登錄飛航資訊。 

第一項申請之許可

期限，以三個月為限。

但經農政機關登記合格

之法人於從事本法第九

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及第六款

飛航活動時，以六個月

為限；政府機關為執行

業務者，以一年為限。 

一、 鑒於中央政府機關、

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

於節慶期間或辦理各

式推廣活動時廣泛利

用遙控無人機進行群

飛活動以吸引民眾參

與活動之意願，考量

該類飛航活動所使用

之遙控無人機數量眾

多、飛航區域廣闊，

如遭受惡意之資訊通

信干擾時，恐令遙控

無人機失控墜毀，對

於地面人員及財物安

全形成極大之威脅。

爰此增訂第一項後

段，規定其應檢附數

位發展部公告之專業

機構或法人所出具之

遙控無人機群飛系統

資安檢測合格報告，

以保障公眾安全。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三、 為保障遙控無人機之

飛航安全，本法對於

可能衍生風險的各項

操作行為，訂有相關

操作規範與限制，並

採取「原則限制、例

外允許」的立場，從

事操作限制飛航活動

之遙控無人機，除原

有操作風險外，亦可

能遭資通訊技術對該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六年十二月一日起，政

府機關(構)、學校或法

人從事第一項飛航活動

所使用裝置導航設備之

遙控無人機，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應具有數位發展部

公告之專業機構或

法人所出具符合數

位發展部會銜交通

部訂定之遙控無人

機資安檢測規範之

遙控無人機資安檢

測合格報告。但已

依第十五條規定取

得農用目的之特種

實體檢驗合格證，

不在此限。 

二、 最大起飛重量未達

二公斤之遙控無人

機，應具有符合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之

商品檢驗證明；最

大起飛重量二公斤

以上之遙控無人

機，應具有民航局

核發之型式檢驗合

格或認可證明文

件。但已依第十五

條規定取得農用目

的之特種實體檢驗

合格證，不在此

限。 

政府機關(構)、公

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之採

購，於招標文件明定遙

控無人機資安檢測標準

者，因該採購案件所使

用之遙控無人機，得免

予適用前項第一款規

定。 

等遙控無人機操控進

行干擾與破壞或因機

體故障、失效而有一

定風險，爰透過商品

檢驗、型式檢驗及以

農用為目的之特種實

體檢驗等安全管理措

施與資安檢測要求，

藉以保障遙控無人機

作業安全，並防護可

能之資安風險，爰增

訂第四項規定，以資

適用。 

四、 除通案性資安規範

外，尚需衡酌政府機

關(構)或學校藉遙控

無人機推動相關業務

等實務運作，復參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一百十二年六月三

十日投標須知範本，

其有訂定資安檢測等

級供各機關依個案特

性訂定檢測等級、提

高檢測等級或排除資

安檢測，爰增訂第五

項 明 定 政 府 機 關

(構)、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之勞務或財

物等採購，已於招標

文件依個案特性定明

遙控無人機資安檢測

標準者，其得標廠商

或採購機關向民航局

申請第一項飛航活動

時，因該採購所使用

或取得之遙控無人機

得免予適用修正條文

第四項第一款規定。 

五、 為使修正條文實施

後，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能有緩衝

期間並減緩對社會造



 

 

成的衝擊，本條第四

項及第五項預定一百

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施

行。 

第三十四條 政府機關為

執行災害防救、偵查、

調查、矯正業務等法定

職務，需於本法第九十

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告

之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

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第

二項公告之禁止、限制

區域內從事遙控無人機

飛航活動或從事本法第

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八款之活

動，經申請民航局同意

者，不受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民航局得於前項同

意文件內註明從事遙控

無人機活動應注意事

項。 

第一項同意文件有

效期限為二年，期限屆

滿前三十日內，得向民

航局申請延展。 

第三十四條 政府機關為

執行災害防救、偵查、

調查、矯正業務等法定

職務，需於本法第九十

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告

之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

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第

二項公告之禁止、限制

區域內從事遙控無人機

飛航活動或從事本法第

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八款之活

動，經申請民航局同意

者，不受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 

民航局得於前項同

意文件內註明從事遙控

無人機活動應注意事

項。 

第一項同意文件有

效期限為二年，期限屆

滿前三十日內，得向民

航局申請延展。 

一、 為便利政府機關執行

災害防救、偵查、調

查、矯正業務等法定

職務，有立即性或保

密性之任務，第一項

增訂經申請民航局同

意於航空站或飛行場

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

及禁止、限制遙控無

人機活動區域從事飛

航活動者，不受第三

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應於

每次活動前、後於指

定時間內至民航局指

定資訊系統登錄飛航

資訊規定之限制。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三十五條  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應

保存遙控無人機之註冊

號碼、活動日期、活動

區域、時間、高度、位

置之連續紀錄、飛航時

間、飛航性質、操作人

員姓名、登錄飛航資訊

及維護或修理、改裝等

紀錄，並保存二年。 

第三十五條  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應

保存遙控無人機之註冊

號碼、活動日期、活動

區域或飛航軌跡、飛航

時間、飛航性質、操作

人員姓名、維護或修

理、改裝等紀錄，並保

存二年。 

為明確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法人應保存活動紀

錄之內容，考量活動區域

係為飛航活動前申請時所

劃設之一定範圍，而飛航

軌跡則為遙控無人機飛航

時所對應之時間、高度、

位置等資料，兩者均有保

存備查之必要，爰刪除

「或飛航軌跡」，並增加

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登錄

飛航資訊等紀錄，以符實

需。 

第三十五條之一 政府機  一、 本條新增。 



 

 

關（構）、學校或法人

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與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申請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者，應依同意或許可之

內容及其條件從事飛航

活動；其涉有發布飛航

公告之需者，應檢附相

關資料向民航局申請發

布飛航公告，並依飛航

管制單位指示派遣聯絡

人員及從事飛航活動。 

 

二、 考量實務上政府機關

（構）、學校或法人

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申請遙控無人機飛航

活動時，會與載人航

空器作業相互影響，

活動範圍如有重疊時

需發布飛航公告並由

飛航管制單位進行協

調與隔離，以保障飛

航安全。故申請者除

應依主管機關（民航

局 、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同意或

許可及其條件從事飛

航活動外，涉有發布

飛航公告之需求者，

應於取得許可後，檢

附相關資料(例如：

協調同意文件、座標

資料、高度、最後定

案的作業日期區間、

時間及作業現場聯絡

人電話)向民航局申

請發布飛航公告，並

應依飛航管制單位指

示派遣聯絡人員至航

管單位，擔任所申請

飛航活動作業之現場

與飛航管制單位間即

時協調聯繫的窗口。 

第四十條之一  任何人不

得無故刪除或變更遙控

無人機射頻識別資料、

圖資軟體系統或其電磁

紀錄。 

依本規則申請註冊

、檢驗、認可、登錄、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

同意、操作限制之許可

，或標示相關事項時，

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一百十一年十一月

至一百十三年四月間

行政院歷次研商無人

機管理機制專案會議

指導，爰對「登載或

標示不實導致使用不

明來源之無人機或零

組件」、「擅改圖資軟

體致生遙控無人機入

侵機場事件頻仍」等

嚴重影響飛航安全之



 

 

違法行為態樣，應予

以明確規範，以確保

資料紀錄之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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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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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ti
fi

ca
te

) 

□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證

 

(S
p

ec
ia

l 
I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 

7
.檢

驗
產
品
構
造

 C
at

eg
o

ry
 

□
 無

人
飛
機

  A
er

o
p

la
n

e 

□
 無

人
直
昇
機

  
H

el
ic

o
p

te
r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M
u

ti
-R

o
to

rs
 

□
 其

它
  

O
th

er
 (

  
  

  
  

  
  

  
  

  
  

  
) 

2
.地

址
 A

d
d

re
ss

 o
f 

ap
p

li
ca

n
t 

 3
.電

話
 T

el
 

 4
.傳

真
 F

ax
 

 5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8
.型

式
免
驗

 N
o
n

-I
n

sp
ec

ti
o

n
 W

ai
v
er

 (
填
寫

8
a 

 C
o

m
p

le
te

 i
te

m
 8

a 
b

el
o

w
) 

a.
 

無
人
機
型
式
名
稱

 M
o
d

el
 d

es
ig

n
at

io
n

(s
) 

(附
上
所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清
單
上
產
品
之
設
計
、
材
質
、
規
範
、
構
造
及
性
能
之
技
術
資
料

/藍
圖

  A
ll

 

m
o

d
el

s 
li

st
ed

 a
re

 t
o

 b
e 

co
m

p
le

te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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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cr
ib

ed
 i

n
 t

h
e 

re
q
u

ir
ed

 t
ec

h
n

ic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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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
 i

n
cl

u
d

in
g
 d

ra
w

in
g
s 

re
p

re
se

n
ti

n
g
 t

h
e 

d
es

ig
n

, 
m

at
er

ia
l,

 s
p

ec
if

ic
at

io
n

s,
 c

o
n

st
ru

ct
io

n
, 

an
d

 p
er

fo
rm

an
ce

 o
f 

th
e 

d
ro

n
e,

 e
n

g
in

e,
 

p
ro

p
el

le
r 

w
h

ic
h

 i
s 

th
e 

su
b

je
ct

 o
f 

th
is

 a
p

p
li

ca
ti

o
n
.)

 
 

9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T
Y

P
E

 C
E

R
T

IF
IC

A
T

E
 (
設
計
、
製
造
者
填
寫

9
a 

 C
o

m
p

le
te

 i
te

m
 9

a 
b

el
o

w
) 

a.
 

無
人
機
型
式
名
稱

 M
o
d

el
 d

es
ig

n
at

io
n

(s
) 

(附
上
所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清
單
上
產
品
之
設
計
、
材
質
、
規
範
、
構
造
及
性
能
之
技
術
資
料

/藍
圖

  A
ll

 

m
o

d
el

s 
li

st
ed

 a
re

 t
o

 b
e 

co
m

p
le

te
ly

 d
es

cr
ib

ed
 i

n
 t

h
e 

re
q
u

ir
ed

 t
ec

h
n

ic
al

 d
at

a,
 i

n
cl

u
d

in
g
 d

ra
w

in
g
s 

re
p

re
se

n
ti

n
g
 t

h
e 

d
es

ig
n

, 
m

at
er

ia
l,

 s
p

ec
if

ic
at

io
n

s,
 c

o
n

st
ru

ct
io

n
, 

an
d

 p
er

fo
rm

an
ce

 o
f 

th
e 

d
ro

n
e,

 e
n

g
in

e,
 

p
ro

p
el

le
r 

w
h

ic
h

 i
s 

th
e 

su
b

je
ct

 o
f 

th
is

 a
p

p
li

ca
ti

o
n
.)

 
 

1
0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T
Y

P
E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
改
裝
者
填
寫

1
0

a-
b

  
C

o
m

p
le

te
 i

te
m

s 
1

0
a-

b
 b

el
o

w
) 

a.
 

改
裝
之
無
人
機
型
式
及
製
造
廠

 M
ak

e 
an

d
 m

o
d

el
 d

es
ig

n
at

io
n
 o

f 
d

ro
n
e 

to
 b

e 
m

o
d

if
ie

d
 

b
. 

改
裝
內
容
描
述

 D
es

cr
ip

ti
o

n
 o

f 
m

o
d

if
ic

at
io

n
 

 
 

1
1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I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
填
寫

11
 C

o
m

p
le

te
 i

te
m

 1
1

) 

註
冊
號
碼

*
：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號
碼

(第
一
次
得
免
填

)：
  
  

  
  

  
  

  
  

  
 有

效
期
限
：

  
  

  
  
  

  

 *
第
一
次
申
請
實
體
檢
驗
者
，
其
註
冊
號
碼
得
於
檢
驗
合
格
後
，
由
所
有
人
或
檢
驗
者
代
為
申
請
後
填
註
。

 

1
2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S
P

E
C

IA
L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填

寫
1
2

 C
o

m
p

le
te

 i
te

m
 1

2
) 

註
冊
號
碼

*
：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號
碼

(第
一
次
得
免
填

)：
  
  

  
  

  
  

  
  

  
 有

效
期
限
：

 

製
造
者
：

 

無
人
機
構
造
：

 

無
人
機
型
式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

 

使
用
目
的
：

 

*
第
一
次
申
請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者
，
其
註
冊
號
碼
得
於
檢
驗
合
格
後
，
由
所
有
人
或
檢
驗
者
代
為
申
請
後
填
註
。

 

1
3

.保
證

 –
 本

人
保
證
上
述
聲
明
屬
實

 I
 c

er
ti

fy
 t

h
at

 t
h

e 
ab

o
v
e 

st
at

em
en

ts
 a

re
 t

ru
e.

 

一
、
為
因
應
民
航
局
組
織

改
造
，
配
合
修
正
民

航
局
英
文
名
稱
及
局

徽
。

 

二
、
本
附
件
所
稱
「
無
人

機
」
修
正
為
「
遙
控

無
人
機
」。

 

三
、
「

6
.申

請
證
書
類
別
」

欄
位
內
證
書
類
別
之

名
稱
，
「
型
式
檢
驗

證
」
修
正
為
「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
、
「
實

體
檢
驗
證
」
修
正
為

「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
及
「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證
」

修
正

為

「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

 

四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
於
「

8
.型

式

免
驗
」
、
「

9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
、
「

1
0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
欄

位
內
增
加
「
型
號
」

等
文
字
。

 

五
、
修
正
「

7
.檢

驗
產
品

構
造
」
、
「

9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
、
「

1
0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
、

「
1
1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
、
「

1
2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

及

「
1
4
.申

請
人
簽
章
」

等
欄
位
內
之
英
譯
文

字
。
另
本
附
件
其
他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註
冊
號
碼

*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號
碼

 C
er

ti
fi

ca
te

 n
u

m
b

er
 (
第
一
次
得
免
填

 N
o
t 

re
q

u
ir

ed
 f

o
r 

ap
p

li
ca

ti
o

n
 f

o
r 

th
e 

fi
rs

t 
ti

m
e)
：

  
  

  
  

  
  

  
  

  
 

有
效
期
限

V
al

id
 u

n
ti

l：
 

製
造
者

 M
an

u
fa

ct
u

re
r：

 

遙
控
無
人
機
構
造

 D
ro

n
e 

ca
te

g
o

ry
：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D
ro

n
e 

ty
p

e：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M
ax

im
u

m
 t

ak
eo

ff
 w

ei
g
h

t：
 

使
用
目
的

 P
u

rp
o

se
：

 

*
第
一
次
申
請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者
，
其
註
冊
號
碼
得
於
檢
驗
合
格
後
，
由
所
有
人
或
檢
驗
者
代
為
申
請
後
填
註
。

 

T
h

e 
re

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c

an
 b

e 
fi

ll
ed

 i
n
 b

y
 t

h
e 

o
w

n
er

 o
r 

th
e 

in
sp

ec
to

r 
af

te
r 

th
e 

in
sp

ec
ti

o
n

 f
o

r 
ap

p
li

ca
ti

o
n

 f
o

r 
th

e 
fi

rs
t 

ti
m

e.
 

1
3

.保
證

 –
 本

人
保
證
上
述
聲
明
屬
實

 I
 c

er
ti

fy
 t

h
at

 t
h

e 
ab

o
v
e 

st
at

em
en

ts
 a

re
 t

ru
e.

 

1
4

.申
請
人
簽
章

 S
ig

n
at

u
re

 o
f 

A
p

p
li

ca
n

t 
1

5
.日

期
 D

at
e 

 

1
4

.申
請
人
簽
章

 S
ig

n
at

u
re

 o
f 

ce
rt

if
y
in

g
 

o
ff

ic
ia

l 

1
5

.日
期

 D
at

e 

 

  
 



 第
十
三
條
附
件
三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三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C
IV

IL
 A

V
IA

T
IO

N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
IO

N
S

, 
R

.O
.C

. 

 

T
Y

P
E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編
號

/N
o

. 
C

A
A

-U
A

V
T

IC
-X

X
X

 

 本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係
發
給

 (
T

h
is

 T
y
p

e 
I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i

s 
is

su
ed

 t
o

)：
 

 製
造
廠
名
稱

 (
N

am
e 

o
f 

m
an

u
fa

ct
u

re
r)
：

 

遙
控
無
人
機
構
造

 (
D

ro
n

e 
ca

te
g

o
ry

)：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
D

ro
n

e 
ty

p
e)
：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號

 (
D

ro
n

e 
m

o
d

el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
M

ax
im

u
m

 t
ak

eo
ff

 w
ei

g
h

t)
：

 

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號

(改
裝
者
適
用

) 
(O

ri
g
in

al
 T

IC
 n

u
m

b
er

 (
fo

r 
m

o
d

if
ic

at
io

n
))
：

 

改
裝
說
明

(改
裝
者
適
用

) 
(D

es
cr

ip
ti

o
n

 o
f 

m
o

d
if

ic
at

io
n

)：
 

      經
本
局
對
上
述
產
品
檢
驗
後
確
認
，
其
製
造
、
設
計
或
改
裝
符
合
中
華
民
國
民
用
航
空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T
h

is
 c

e
rt

if
ic

a
te

 i
s 

to
 c

e
rt

if
y

 t
h
at

 t
h

e
 a

b
o

v
e

 d
ro

n
e

 h
a

s 
b

e
e

n
 f

o
u
n
d

 i
n
 c

o
m

p
li

a
n
ce

 w
it

h
 t

h
e 

C
iv

il
 

A
v

ia
ti

o
n

 A
c
t 

o
f 

th
e 

R
ep

u
b

li
c
 o

f 
C

h
in

a.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局

  
  
長
：

  
  

  
  
  

  
  
  

  

D
at

e 
o

f 
is

su
e:

  
  

  
  

  
  
  

  
  
  

  
  
  

  
  
  

  
  

D
ir

ec
to

r 
G

en
er

al
 

 

附
件
三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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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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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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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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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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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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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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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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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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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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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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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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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p
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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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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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

h
in

a
 

 

T
Y

P
E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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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N

E
 

 

編
號

/N
o

. 
C

A
A

-U
A

V
T

IC
-X

X
X

 

 本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係
發
給

(T
h
is

 T
y
p

e 
I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i

s 
is

su
ed

 t
o

)：
 

 製
造
廠
名
稱

(N
am

e 
o

f 
M

an
u

fa
ct

u
re

r)
：

 

無
人
機
構
造

(D
ro

n
e 

C
at

eg
o

ry
)：

 

無
人
機
型
式

(D
ro

n
e 

T
y
p

e/
M

o
d

el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M
ax

im
u

m
 T

ak
eo

ff
 W

ei
g
h

t)
：

 

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號

(改
裝
者
適
用

) 
(O

ri
g
in

al
 T

IC
 N

o
. 

(f
o
r 

m
o

d
if

ic
at

io
n
))
：

 

改
裝
說
明

(改
裝
者
適
用

) 
(D

es
cr

ip
ti

o
n
 o

f 
m

o
d

if
ic

at
io

n
))
：

 

      經
本
局
對
上
述
產
品
檢
驗
後
確
認
，
其
製
造
、
設
計
或
改
裝
符
合
中
華
民
國
民
用
航
空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T
h

is
 c

e
rt

if
ic

a
te

 i
s 

to
 c

e
rt

if
y

 t
h
at

 t
h

e
 a

b
o

v
e
 D

ro
n

e
 h

a
s 

b
e
e

n
 f

o
u

n
d

 i
n
 c

o
m

p
li

a
n
ce

 w
it

h
 t

h
e 

C
iv

il
 

A
v

ia
ti

o
n

 A
c
t 

o
f 

th
e 

R
ep

u
b

li
c
 o

f 
C

h
in

a.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局

  
  
長
：

  
  

  
  
  

  
  
  

  

D
at

e 
o

f 
is

su
e:

  
  

  
d

a
y
 o

f 
  

  
  

 ,
  
  

  
  

  
D

ir
ec

to
r 

G
en

er
al

 

 

一
、
為
因
應
民
航
局
組
織
改

造
，
配
合
修
正
民
航
局
英

文
名
稱
。

 

二
、
本
附
件
所
稱
「
無
人
機
」

修
正

為
「

遙
控

無
人

機
」。

 

三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
增
加
「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號
」
欄
位
及
英
譯
文

字
。
另
本
附
件
其
他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

 



 第
十
三
條
附
件
四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四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及
認
可
標
識
樣
式

 

 型
式
檢
驗
標
識

 

     型
式
認
可
標
識

 

     

附
件
四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及
認
可
標
籤
樣
式

 

 

型
式
檢
驗
標
籤

 
T

0
0
0

0
0
 

型
式
認
可
標
籤

 
V

0
0
0

0
0
 

 

參
考
商
品
檢
驗
法
與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使
用

辦
法
用
語
，
及
其
標

識
之
組
成
樣
式
，
將

本
附
件
所
稱
型
式
檢

驗
「
標
籤
」
或
認
可

「
標
籤
」
，
修
正
為
型

式
檢
驗
「
標
識
」
或

認
可
「
標
識
」
，
並
修

正
標
識
樣
式
，
以
資

民
眾
識
別
。

 

                 
 



 第
十
三
條
附
件
五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五

  
遙
控
無
人
機
自
國
外
進
口
型
式
認
可
申
請
書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C

IV
IL

 A
V

IA
T

IO
N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
IO

N
S

, 
R

.O
.C

. 

國
外
進
口
型
式
認
可
申
請
書

 

  
  
  
  

  
  
  
  

  
  
  
  

  
  
  
  

  
  
  
  

  
  
  
  

  
  
  

  
  
  
 A

P
P

L
IC

A
T

IO
N

 F
O

R
 T

Y
P

E
 V

A
L

ID
A

T
IO

N
 A

P
P

R
O

V
A

L
 

1
.申

請
人
名
稱

 N
am

e 
o

f 
ap

p
li

ca
n

t 
 

 

6
.檢

驗
產
品
構
造

 C
at

eg
o

ry
 

□
 無

人
飛
機

 U
n

m
an

n
ed

 a
er

o
p

la
n

e 

□
 無

人
直
昇
機

 U
n

m
an

n
ed

 h
el

ic
o
p

te
r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U
n

m
an

n
ed

 m
u

lt
i-

ro
to

rs
 

□
 其

它
  

O
th

er
 (

  
  

  
  

  
  

  
  

  
  

  
) 

2
.地

址
 A

d
d

re
ss

 o
f 

ap
p

li
ca

n
t 

 3
.電

話
 T

el
 

 4
.傳

真
 F

ax
 

 5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7
.遙

控
無
人
機
基
本
資
料

 B
as

ic
 i

n
fo

rm
at

io
n

 (
填
寫

7
a 

C
o

m
p

le
te

 i
te

m
 7

a 
b

el
o

w
) 

a.
 

製
造
廠
名
稱

 M
an

u
fa

ct
u

re
r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型
號

T
y
p

e/
M

o
d

el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M
ax

im
u

m
 t

ak
eo

ff
 w

ei
g
h

t 

 

8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A
tt

ac
h

m
en

t 

□
外
國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檢
驗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A

p
p

ro
v
al

 d
o

cu
m

en
t)

 

□
性
能
諸
元
符
合
性
文
件

 (
C

o
m

p
li

an
ce

 d
o

cu
m

en
t)

 

□
操
作
手
冊

 (
O

p
er

at
io

n
 m

an
u

al
) 

□
組
裝
或
維
護
手
冊

 (
A

ss
em

b
ly

 o
r 

m
ai

n
te

n
an

ce
 m

an
u

al
) 

9
.保

證
 –

 本
人
保
證
上
述
聲
明
屬
實

 I
 c

er
ti

fy
 t

h
at

 t
h

e 
ab

o
v
e 

st
at

em
en

ts
 a

re
 t

ru
e.

  

1
0

.申
請
人
簽
章

 S
ig

n
at

u
re

 o
f 

ap
p

li
ca

n
t 

1
1

.日
期

 D
at

e 
 

  

附
件
五

  
遙
控
無
人
機
自
國
外
進
口
檢
驗
認
可
申
請
書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C

IV
IL

 A
E

R
O

N
A

U
T

IC
S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
IO

N
S

, 
R

.O
.C

 

國
外
進
口
檢
驗
認
可
申
請
書

 

A
P

P
L

IC
A

T
IO

N
 F

O
R

 V
A

L
ID

A
T

IN
G

 T
Y

P
E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1
.申

請
人
名
稱

 N
am

e 
o
f 

ap
p

li
ca

n
t 
 

 

6
.檢

驗
產
品
構
造

 C
at

eg
o
ry

 

□
 無

人
飛
機

  A
er

o
p

la
n

e 

□
 無

人
直
昇
機

  
H

el
ic

o
p
te

r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M
u
ti

-R
o
to

rs
 

□
 其

它
  

O
th

er
 (

  
  

  
  

  
  

  
  

  
  

  
) 

2
.地

址
 A

d
d

re
ss

 o
f 

ap
p

li
ca

n
t 

 3
.電

話
 T

el
 

 4
.傳

真
 F

ax
 

 5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7
.遙

控
無
人
機
基
本
資
料

(填
寫

7
a 

C
o

m
p

le
te

 i
te

m
 7

a 
b

el
o

w
) 

a.
 

製
造
廠
名
稱

 M
an

u
fa

ct
u

re
r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T
y
p

e/
M

o
d

el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M
ax

im
u

m
 T

ak
eo

ff
 W

ei
g
h

t 

 

8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
外
國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檢
驗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
性
能
諸
元
文
件
。

 

9
.保

證
 –

 本
人
保
證
上
述
聲
明
屬
實

 I
 c

er
ti

fy
 t

h
at

 t
h

e 
ab

o
v
e 

st
at

em
en

ts
 a

re
 t

ru
e.

  

1
0

.申
請
人
簽
章

 S
ig

n
at

u
re

 o
f 

ce
rt

if
y
in

g
 o

ff
ic

ia
l 
 

1
1

.日
期

 D
at

e 
 

  

一
、

 為
因
應
民
航
局

組
織
改
造
，
配

合
修
正
民
航
局

英
文
名
稱
及
局

徽
。

 

二
、

 修
正
附
件
名
稱

，
將
「
國
外
進

口
檢
驗
認
可
申

請
書
」
修
正
為

「
國
外
進
口
型

式
認
可
申
請
書

」
與
其
英
文
文

字
，
及
「

6
.檢

驗

產
品
構
造
」、

 

「
1
0
.申

請
人

簽

章
」
欄
位
內
之

英
文
文
字
。

 

三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
將

「
7
.遙

控
無
人
機

基
本
資
料
」
欄

位
，
有
關
「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
等
文
字
，
修

正
為
「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型
號

」。
 

四
、

 於
「

8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
欄
位
，

增
列
「
操
作
手

冊
」
與
「
組
裝

或
維
護
手
冊
」

之
選
項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及

增
列
各
個
應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之

英
譯
文
字
。

 

五
、

 另
本
附
件
其
他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第
十
五
條
附
件
七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七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C
IV

IL
 A

V
IA

T
IO

N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
IO

N
S

, 
R

.O
.C

. 

 

I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註
冊
號
碼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製
造
廠
名
稱
及
型
式

 
M

an
u

fa
ct

u
re

r 
an

d
 D

ro
n

e 
T

y
p

e
 

遙
控
無
人
機
序
號

 
S

er
ia

l 
n

u
m

b
er

 

構
造

C
at

eg
o

ri
es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M
ax

im
u

m
 t

ak
eo

ff
 w

ei
g
h

t 

 上
開
航
空
器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民
用
航
空
法
之
規
定
發
給
本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

 
T

h
is

 I
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o

f 
D

ro
n

e 
is

 i
ss

u
ed

 p
u

rs
u

an
t 

to
 t

h
e 

C
iv

il
 A

v
ia

ti
o

n
 A

ct
 a

n
d

 r
el

at
ed

 r
eg

u
la

ti
o
n

s 
o

f 
th

e 
R

ep
u

b
li

c 

o
f 

C
h

in
a.

 

限
制
及
備
註
事
項

L
im

it
at

io
n

s/
R

em
ar

k
：

 

    發
證
日
期

D
at

e 
o

f 
is

su
e 

局
長

D
ir

ec
to

r 
G

en
er

al
 

本
證
有
效
期
至

  
  
  
  
  
  
  
  
 止

 V
al

id
 U

n
ti

l 

  

附
件
七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C
IV

IL
 A

E
R

O
N

A
U

T
IC

S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r

y
 o

f 
T

ra
n

s
p

o
rt

a
ti

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i

o
n

s
 

R
e

p
u

b
li

c
 o

f 
C

h
in

a
 

 

I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註
冊
號
碼

 

R
eg

is
tr

at
io

n
 N

O
.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製
造
廠
名
稱
及
型
式

 

M
an

u
fa

ct
u
re

r 
an

d
 M

an
u
fa

ct
u
re

rs
’ 

D
es

ig
n

at
io

n
 

遙
控
無
人
機
序
號

 

S
er

ia
l 

N
u
m

b
er

 

構
造

C
at

eg
o

ri
es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M
T

O
W

 

 上
開
航
空
器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民
用
航
空
法
之
規
定
發
給
本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

 

T
h
is

 I
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o

f 
D

ro
n

e 
is

 i
ss

u
ed

 P
u
rs

u
an

t 
to

 t
h
e 

C
iv

il
 A

v
ia

ti
o
n
 A

ct
 a

n
d
 

re
la

te
d
 r

eg
u
la

ti
o
n
s 

o
f 

th
e 

R
ep

u
b
li

c 
o
f 

C
h
in

a.
 

限
制
及
備
註
事
項

L
im

it
at

io
n
s/

R
em

ar
k
：

 

    發
證
日
期

D
at

e 
o
f 

Is
su

e 
局
長

D
ir

ec
to

r 
G

en
er

al
 

本
證
有
效
期
至

V
al

id
 U

n
ti

l 
  
  
  
  
  
 止

  
  
 

  

一
、

 為
因
應
民
航
局

組
織
改
造
，
配

合
修
正
民
航
局

英
文
名
稱
。

 

二
、

 本
附
件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編
號

 
N

O
._

__
__

__
_
 

編
號

 
N

O
. _

__
__

_
__

 



 第
十
五
條
附
件
八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八

  
遙
控
無
人
機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遙
控
無
人
機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C

IV
IL

 A
V

IA
T

IO
N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
IO

N
S

, 
R

.O
.C

. 

 

S
P

E
C

IA
L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註
冊
號
碼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製
造
者
及
型
式

 
M

ak
er

 a
n

d
 d

ro
n

e 
ty

p
e 

遙
控
無
人
機
序
號

 
S

er
ia

l 
n

u
m

b
er

 

構
造

 C
at

eg
o

ri
es

 
目
的

 P
u

rp
o

se
 

限
制
及
備
註
事
項

L
im

it
at

io
n

s/
R

em
ar

k
：

 

     發
證
日
期

D
at

e 
o

f 
is

su
e 

局
長

D
ir

ec
to

r 
G

en
er

al
 

有
效
期
至

  
  
  
  
  
  
  
  
  
止

 V
al

id
 U

n
ti

l 

  

附
件
八

  
遙
控
無
人
機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遙
控
無
人
機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C

IV
IL

 A
E

R
O

N
A

U
T

IC
S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r

y
 o

f 
T

ra
n

s
p

o
rt

a
ti

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i

o
n

s
 

R
e

p
u

b
li

c
 o

f 
C

h
in

a
 

 

S
P

E
C

IA
L

 I
N

S
P

E
C

T
IO

N
 C

E
R

T
IF

IC
A

T
E

 O
F

 D
R

O
N

E
 

 

註
冊
號
碼

 

R
eg

is
tr

at
io

n
 N

O
.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製
造
者
及
型
式

 

M
ak

er
 a

n
d
 M

ak
er

’s
 

D
es

ig
n

at
io

n
 

遙
控
無
人
機
序
號

 

S
er

ia
l 

N
u
m

b
er

 

構
造

 

C
at

eg
o

ri
es

 

目
的

 P
u
rp

o
se

 

限
制
及
備
註
事
項

L
im

it
at

io
n
s/

R
em

ar
k
：

 

     發
證
日
期

D
at

e 
o
f 

Is
su

e 
局
長

D
ir

ec
to

r 
G

en
er

al
 

有
效
期
至

V
al

id
 U

n
ti

l 
  
  
  
  
  
  
  
  
 止

 

  

一
、

 為
因
應
民
航
局

組
織
改
造
，
配

合
修
正
民
航
局

英
文
名
稱
。

 

二
、

 本
附
件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編
號

 
N

O
. _

__
__

_
__

 
編
號

 
N

O
. _

__
__

_
__

 



 第
二
十
條
附
件
九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九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相
關
規
定

 
一
、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之
申
請
資
格
、
體
格
檢
查
及
申
請
文
件
如
下
表
一
。

 

表
一
、

 

 
學
習
操
作
證

 
普
通
操
作
證

 
專
業
操
作
證

 

申
請

 

資
格

 

年
滿
十
四
歲
。

 
一
、
年
滿
十
八
歲
。

 

二
、
通
過
學
科
測
驗
合
格
。

 

一
、
年
滿
十
八
歲
。

 

二
、
經
體
格
檢
查
及
通
過

學
、

術
科

測
驗

合

格
。

 

三
、
相
關
經
歷
要
求
如
備
註

(二
)。

 

申
請

 

文
件

 

一
、
申
請
表
。

 

二
、
申
請
人
最
近
二
年
內
拍
攝
之
一
吋
光
面
素
色
背
景
脫
帽
五
官
清
晰
正
面
半
身
彩
色
照
片

三
張
，
並
不
得
使
用
合
成
照
片
。

 

三
、
具
中
華
民
國
國
籍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之
我
國
國
民
，
應
檢
附
國
民
身
分
證
、
僑
民

居
留
證
明
或
其
他
有
效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

 

四
、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之
國
民
或
外
國
人
，
應
檢
附
經
許
可
停
留
或
居
留
六
個
月
以
上
之
證

明
（
件
）。

 

五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
應
檢
附
經
許
可
停
留
或
居
留
一
年
以
上
之
證
明

（
件
）
。

 

六
、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人
申
請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七
、
申
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應
檢
附
以
下
資
料
：

 

(一
)符

合
備
註

(三
)之

體
格
檢
查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二
)其

他
經
民
航
局
公
告
之
資
料
。

 

八
、
申
請
人
未
滿
十
八
歲
者
，
應
另
檢
附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書
。

 

備
註
：

 

(一
) 
操
作
證
級
別
定
義
及
可
操
作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重
量
範
圍
：

 

重
量
級
別

 

個
人
休
閒
娛
樂

用
、
無
涉
例
外

限
制
排
除

 

執
行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業
務

 

基
本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高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未
達

2
公
斤

 
免
考
操
作
證

 

I (
未
達

2
公
斤
註
記

) 

  
  

  
 I

a (
未
達

2
公
斤
註
記

) 
2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1
5
公
斤

 

(裝
置
導
航
設
備

)  

普
通
操
作
證

 

(學
科
測
驗

) 

1
5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2
5
公
斤

 
同
基
本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學
、
術

科
測
驗

) 

Ib
 

2
5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1
5

0
公
斤

 
II

 
II

c 

1
5

0
公
斤
以
上

 
II

I 
II

Id
 

註
：

 

1
. 
以
未
達
二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應
考
者
，
所
取
得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基
本
級

I
或
高
級

Ia
，
均
加
註
「
僅

能
操
作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

 

2
. 
領
有
專
業
操
作
證
基
本
級

I
且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者
，
申
請
專
業
操
作
證
高
級

Ia
時
，
僅
能
以
未
達
二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應
考
。

 

附
件
九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相
關
規
定

 
一
、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之
申
請
資
格
、
體
格
檢
查
及
申
請
文
件
如
下
表
一
。

 

表
一
、

 

 
學
習
操
作
證

 
普
通
操
作
證

 
專
業
操
作
證

 

申
請

 

資
格

 

年
滿
十
六
歲
。

 
一
、
年
滿
十
八
歲
。

 

二
、
通
過
學
科
測
驗
合
格
。

 

一
、
年
滿
十
八
歲
。

 

二
、
經
體
格
檢
查
及
通
過

學
、

術
科

測
驗

合

格
。

 

三
、
相
關
經
歷
要
求
如
備
註

(二
)。

 

申
請

 

文
件

 

一
、
申
請
表
。

 

二
、
申
請
人
最
近
二
年
內
拍
攝
之
一
吋
光
面
素
色
背
景
脫
帽
五
官
清
晰
正
面
半
身
彩
色
照
片

三
張
，
並
不
得
使
用
合
成
照
片
。

 

三
、
具
中
華
民
國
國
籍
在
臺
灣
地
區
設
有
戶
籍
之
我
國
國
民
，
應
檢
附
國
民
身
分
證
、
僑
民

居
留
證
明
或
其
他
有
效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

 

四
、
臺
灣
地
區
無
戶
籍
之
國
民
或
外
國
人
，
應
檢
附
經
許
可
停
留
或
居
留
六
個
月
以
上
之
證

明
（
件
）。

 

五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香
港
或
澳
門
居
民
，
應
檢
附
經
許
可
停
留
或
居
留
一
年
以
上
之
證
明

（
件
）
。

 

六
、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人
申
請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七
、
申
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應
檢
附
以
下
資
料
：

 

(一
)符

合
備
註

(三
)之

體
格
檢
查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二
)其

他
經
民
航
局
公
告
之
資
料
。

 

八
、
申
請
人
未
滿
十
八
歲
者
，
應
另
檢
附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書
。

 

備
註
：

 

(一
) 
操
作
證
級
別
定
義
及
可
操
作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重
量
範
圍
：

 

重
量
級
別

 

個
人
休
閒
娛
樂

用
、
無
涉
例
外

限
制
排
除

 

執
行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業
務

 

基
本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不
得
執
行
例
外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高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得
執
行
例
外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未
達

2
公
斤

 
免
考
操
作
證

 

I (
未
達

2
公
斤
註
記

) 

  
  

  
 I

a (
未
達

2
公
斤
註
記

) 
2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1
5
公
斤

 

(裝
置
導
航
設
備

)  

普
通
操
作
證

 

(學
科
測
驗

) 

1
5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2
5
公
斤

 
同
基
本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學
、
術

科
測
驗

) 

Ib
 

2
5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1
5

0
公
斤

 
II

 
II

c 

1
5

0
公
斤
以
上

 
II

I 
II

Id
 

註
：

 

1
. 
以
二
公
斤
以
下
任
務
機
應
考
者
，
所
取
得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基
本
級

I
或
高
級

Ia
，
均
加
註
「
僅
能
操

作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逾
二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2
. 
領
有
專
業
操
作
證
基
本
級

I
且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者
，
申
請
專
業
操
作
證
高
級

Ia
時
，
僅
能
以
二
公
斤

一
、

 表
一
修
正
如
下
：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將
學
習
操
作
證

申
請
資
格
由
「
年
滿

十
六

歲
」

修
正

為

「
年
滿
十
四
歲
」。

 

(二
) 
刪
除
備
註

(一
)表

格

「
基
本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
與
「
高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

欄
位

內

「
不
得
執
行
例
外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及

「
得
執
行
例
外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等

文

字
。
並
配
合
增
訂
註

3
，
定
明
得
執
行
之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另
備
註

(二
)酌

作
標
點
符
號
修
正
。

 

(三
) 
為
求
本
規
則
文
字
體

例
一
致
，
將
註

1
及

註
2
「

二
公

斤
以

下
」
修
正
為
「
未
達

二
公
斤
」
、
「
未
逾
二

公
斤
」
修
正
為
「
未

達
二
公
斤
」
、
「
任
務

機
」
修
正
為
「
遙
控

無
人
機
」
。

 

二
、

 表
二
修
正
如
下
：

 

(一
) 
附
表
二
「
未
逾
二
公

斤
」
修
正
為
「
未
達

二
公
斤
」
、
「
任
務

機
」
修
正
為
「
遙
控

無
人
機
」。

 

(二
) 
附

表
三

欄
位

內
之

「
分

類
」

修
正

為

「
組
別
」
。
現
行
分

類
第
一
組
「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4
0
0
呎

區

域
」
修
正
為
「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4
0
0
呎



 

3
. 
領
有
基
本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得
執
行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之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
、
第
八

款
之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領
有
高
級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得
執
行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之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至
八
款
之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
二

) 
申
請
遙
控
無
人
機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應
具
有
下
列
經
歷
。
但
自
本
規
則
施
行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不
在
此
限
：

 

1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a
(無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或
專
業
基
本
級

II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基
本
級

I(
無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操
作
證
一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2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b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高
級

Ia
(無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操
作
證
一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3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I
c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基
本
級

II
操
作
證
或
專
業
高
級

Ib
操
作
證
三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4
.申

請
專
業
基
本
級

II
I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高
級

II
c
操
作
證
三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5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I
Id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基
本
級

II
I
操
作
證
一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三
) 
除
操
作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人
應
依
航
空
人
員
乙
類
體
格
檢
查
標
準

辦
理
體
格
檢
查
外
，
應
依
據
普
通
小
型
車
體
檢
認
定
標
準
並
經
公
路
監
理
機
關
指
定
之
醫
療
院
所
或
教
學

醫
院
體
格
檢
查
合
格
或
經
民
用
航
空
人
員
體
格
檢
查
合
格
，
並
取
得
有
效
證
明
文
件
。

 

 二
、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之
測
驗
項
目
及
規
範
說
明
如
下
表
二
。

 

表
二
、

 

 
學
習
操
作
證

 
普
通
操
作
證

 
專
業
操
作
證

 

學
科

 

測
驗

 
免
測

 

學
科
測
驗
成
績
最
高
為
一
百
分
，
其
及
格
標
準
為
學
科
八
十

分
。
測
驗
項
目
如
下
：

 

一
、
民
用
航
空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

 

二
、
基
礎
飛
行
原
理
。

 

三
、
氣
象
。

 

四
、
緊
急
處
置
與
飛
行
決
策
。

 

術
科

 

測
驗

 
免
測

 
免
測

 

術
科
測
驗
分
為
基
本
級
與
高

級
，
其
測
驗
項
目
依
其
構
造

如
附
表
一
至
三
所
示
。

 

屆
期

 

換
證

 

測
驗

 

免
測

 
免
測

 
依
持
有
之
操
作
證
級
別
進
行

測
驗
。

 

 附
表
一
、
基
本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無
人
飛
機

 
無
人
直
昇
機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飛
行
前
、
後
檢
查

 
V

 
V

 
V

 

地
面
滑
行
及
轉
彎

 
V

 
 

 

起
飛
航
線

 
V

 
 

 

高
度
保
持
五
邊
飛
行

 
V

 
V

 
V

 

降
落
航
線
及
落
地

 
V

 
 

 

緊
急
程
序
處
置

 
V

 
V

 
V

 

定
點
起
降
及
四
面
停
懸

 
 

V
 

V
 

八
字
水
平
圓

 
 

V
 

V
 

側
面
停
懸
及
前
進
、
後
退

 
 

V
 

V
 

 

附
表
二
、
基
本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以
未
達
二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應
考

)  

1
.飛

行
前
、
後
檢
查

 

2
.設

定
飛
行
任
務

 

3
.執

行
飛
行
任
務

 

4
.結

束
飛
行
任
務

 

5
.緊

急
程
序
處
置

 

 

附
表
三
、
高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組
別

 
測
驗
項
目

 

以
下
任
務
機
應
考
。

 

(二
) 
申
請
遙
控
無
人
機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應
具
有
下
列
經
歷
，
但
自
本
規
則
施
行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不
在
此
限
：

 

1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a
(無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或
專
業
基
本
級

II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基
本
級

I(
無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操
作
證
一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2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b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高
級

Ia
(無

註
記
重
量
限
制

)操
作
證
一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3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I
c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基
本
級

II
操
作
證
或
專
業
高
級

Ib
操
作
證
三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4
.申

請
專
業
基
本
級

II
I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高
級

II
c
操
作
證
三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5
.申

請
專
業
高
級

II
Id
操
作
證
者
，
應
領
有
專
業
基
本
級

II
I
操
作
證
一
個
月
以
上
之
經
歷
。

 

(三
) 
除
操
作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人
應
依
航
空
人
員
乙
類
體
格
檢
查
標
準

辦
理
體
格
檢
查
外
，
應
依
據
普
通
小
型
車
體
檢
認
定
標
準
並
經
公
路
監
理
機
關
指
定
之
醫
療
院
所
或
教
學

醫
院
體
格
檢
查
合
格
或
經
民
用
航
空
人
員
體
格
檢
查
合
格
，
並
取
得
有
效
證
明
文
件
。

 

 二
、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之
測
驗
項
目
及
規
範
說
明
如
下
表
二
。

 

表
二
、

 

 
學
習
操
作
證

 
普
通
操
作
證

 
專
業
操
作
證

 

學
科

 

測
驗

 
免
測

 

學
科
測
驗
成
績
最
高
為
一
百
分
，
其
及
格
標
準
為
學
科
八
十

分
。
測
驗
項
目
如
下
：

 

一
、
民
用
航
空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

 

二
、
基
礎
飛
行
原
理
。

 

三
、
氣
象
。

 

四
、
緊
急
處
置
與
飛
行
決
策
。

 

術
科

 

測
驗

 
免
測

 
免
測

 

術
科
測
驗
分
為
基
本
級
與
高

級
，
其
測
驗
項
目
依
其
構
造

如
附
表
一
至
三
所
示
。

 

屆
期

 

換
證

 

測
驗

 

免
測

 
免
測

 
依
持
有
之
操
作
證
級
別
進
行

測
驗
。

 

 附
表
一
、
基
本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無
人
飛
機

 
無
人
直
昇
機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飛
行
前
、
後
檢
查

 
V

 
V

 
V

 

地
面
滑
行
及
轉
彎

 
V

 
 

 

起
飛
航
線

 
V

 
 

 

高
度
保
持
五
邊
飛
行

 
V

 
V

 
V

 

降
落
航
線
及
落
地

 
V

 
 

 

緊
急
程
序
處
置

 
V

 
V

 
V

 

定
點
起
降
及
四
面
停
懸

 
 

V
 

V
 

八
字
水
平
圓

 
 

V
 

V
 

側
面
停
懸
及
前
進
、
後
退

 
 

V
 

V
 

 

附
表
二
、
基
本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以
未
逾
二
公
斤
之
任
務
機
應
考

) 

1
.飛

行
前
、
後
檢
查

 

2
.設

定
飛
行
任
務

 

3
.執

行
飛
行
任
務

 

4
.結

束
飛
行
任
務

 

5
.緊

急
程
序
處
置

 

 

附
表
三
、
高
級
術
科
測
驗
項
目

 

分
類

 
測
驗
項
目

 

第
一
組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4
0

0
呎
區
域

 

視
距
外
操
作

 

夜
間
飛
行

 

1
.飛

行
前
、
後
檢
查

 

2
.設

定
飛
行
任
務

 

3
.正

常
航
線
起
飛

 

4
.執

行
飛
行
任
務

 

區
域
」。

 



 

第
一
組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4
0
0
呎
區
域

 

視
距
外
操
作

 

夜
間
飛
行

 

1
.飛

行
前
、
後
檢
查

 

2
.設

定
飛
行
任
務

 

3
.正

常
航
線
起
飛

 

4
.執

行
飛
行
任
務

 

5
.結

束
飛
行
任
務

 

6
.緊

急
程
序
處
置

 

第
二
組

 

投
擲
或
噴
灑
物
件

 

第
三
組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備
註
：
學
、
術
科
測
驗
場
地
及
標
準
，
依
民
航
局
規
定
辦
理
。

 

 三
、
持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者
之
教
學
資
格
如
下
：

 

(一
)持

有
普
通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對
持
有
學
習
操
作
證
者
進
行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教
學
資
格
。

 

(二
)持

有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得
對
持
有
學
習
操
作
證
者
、
普
通
操
作
證
者
及
其
他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進
行
教
學
，

規
定
如
下
：

 

1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教
學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且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教
學
資
格
。

 

2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教
學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且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資
格
。

 

3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教
學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且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資
格
。

 

4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教
學
資
格
。

 

第
二
組

 

投
擲
或
噴
灑
物
件

 

5
.結

束
飛
行
任
務

 

6
.緊

急
程
序
處
置

 

第
三
組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備
註
：
學
、
術
科
測
驗
場
地
及
標
準
，
依
民
航
局
規
定
辦
理
。

 

 三
、
持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證
者
之
教
學
資
格
如
下
：

 

(一
)持

有
普
通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對
持
有
學
習
操
作
證
者
進
行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教
學
資
格
。

 

(二
)持

有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得
對
持
有
學
習
操
作
證
者
、
普
通
操
作
證
者
及
其
他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進
行
教
學
，

規
定
如
下
：

 

1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教
學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且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教
學
資
格
。

 

2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教
學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且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資
格
。

 

3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教
學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且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資
格
。

 

4
.領

有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專
業
操
作
證
者
，
具
有
同
一
構
造

/級
別
以
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教
學
資
格
。

 

 



 第
二
十
條
附
件
十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人
學
、
術
科
測
驗
申
請
書

 

此
欄
位
由
民
用
航
空
局
填
寫

 
□
首
次
申
請

 

□
屆
期
換
證

 

□
測
驗
加
簽
（
原
操
作
證
號
碼

_
_

_
_

_
_

_
 操

作
證
類

別
□
普
通

 □
專
業
有
效
期
限
至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黏
貼
半
身

 

最
近
照
片

 

  

測
驗
項
目

 

代
碼

 
審
查
結
果

 

 

 
考
生
編
號

 

 

申
請
操
作
證
測
驗
類
別

S
o

rt
 o

f 
ce

rt
if

ic
at

e
 

□
普
通
操
作
證

 

□
專
業
操
作
證

 

重
量

 

基
本
級
：

□
I(

□
未
達

2
公
斤

) 

  
  

  
  

□
II

 □
II

I 
高

  
級
：

 

 □
a:
未
達

2
公
斤

 

 □
a:

2
-1

5
(不

含
)公

斤
 

 □
b

:1
5

-2
5

(不
含

)公
斤

 

 □
c:

2
5

-1
5

0
(不

含
)公

斤
 

 □
d

:1
5

0
公
斤
以
上

 

構
造

 □
 無

人
飛
機

 

□
 無

人
直
昇
機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
 其

它
 

測
驗

 

科
目

 

學
科

 
□
學
科
測
驗

  
  
□
免
學
科
測
驗

(已
通
過
學
科
測
驗
且
未
逾
一
年
有
效
期

) 

術
科

 

□
未
達

2
公
斤
之
術
科

 

□
基
本
級
術
科

 

高
級
術
科
：

 

□
 第

一
組
：

 

  
 飛

航
活
動
之
實
際
高
度
得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四
百
呎
。

 

  
 得

於
日
落
後
至
日
出
前
之
時
間
飛
航
。

 

  
 得

以
除
矯
正
鏡
片
外
之
任
何
工
具
延
伸
飛
航
作
業
距
離
。

 

□
 第

二
組
：

 

  
 得

以
遙
控
無
人
機
投
擲
或
噴
灑
任
何
物
件
。

 

□
 第

三
組
：

 

  
 得

於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

 

姓
名

 

N
am

e
 

性
別

 

G
en

d
er

 

身
分
證
號
碼

 

I.
D

 n
u

m
b

er
 

出
生
日
期

 

D
at

e 
o

f 
b

ir
th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Y

ea
r 

  
 M

o
n

th
  
  

 D
ay

 
 

電
話

 

T
el

 

行
動
電
話

 

M
o

b
il

e 
p
h

o
n

e  

傳
真

 

F
ax

 

 
 

 

通
訊
處

A
d

d
re

ss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申
請
日
期

 

D
at

e 
o

f 
ap

p
li

ca
ti

o
n
 

申
請
人
簽
名

 

S
ig

n
at

u
re

 

備
註

 

N
o

te
 

Y
ea

r 
  

  
  

  
 M

o
n

th
  
  

  
 D

ay
 

 
 

 

附
件
十

  
遙
控
無
人
機
操
作
人
學
、
術
科
測
驗
申
請
書

 

此
欄
位
由
民
用
航
空
局
填
寫

 

□
首
次
申
請

 

□
屆
期
換
證

 

□
測
驗
加
簽

A
d

d
ed

 r
at

in
g
 （

原
操
作
證
號
碼

N
o

._
_

_
_

_
_
_

 操
作
證
類
別

□
普
通

 □
專
業
有

效
期
限
至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黏
貼
半
身

 

最
近
照
片

 

R
ec

en
t 

P
h
o

to
 

 

測
驗
項
目

 

代
碼

 
審
查
結
果

 

 

 
考
生
編
號

 

 

申
請
操
作
證
測
驗
類
別

S
o

rt
 o

f 
ce

rt
if

ic
at

e
 

□
普
通
操
作
證

 

□
專
業
操
作
證

 

重
量

 

基
本
級
：

□
I(

□
2
公
斤
以
下

) 

  
  

  
  

□
II

 □
II

I 
高

  
級
：

 

 □
a:

2
公
斤
以
下

 

 □
a:

2
-1

5
(不

含
)公

斤
 

 □
b

:1
5

-2
5

(不
含

)公
斤

 

 □
c:

2
5

-1
5

0
(不

含
)公

斤
 

 □
d

:1
5

0
公
斤
以
上

 

構 造
 

□
 無

人
飛
機

  A
er

o
p

la
n

e 

□
 無

人
直
昇
機

  
H

el
ic

o
p

te
r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M
u

ti
-R

o
to

rs
 

□
 其

它
O

th
er

 (
  

  
  

  
  

  
  

  
  

) 

測
驗

 

科
目

 

學
科

 
□
學
科
測
驗

  
  
□
免
學
科
測
驗

(已
通
過
學
科
測
驗
且
未
逾
一
年
有
效
期

) 

術
科

 

□
2
公
斤
以
下
術
科

 

□
基
本
級
術
科

 

高
級
術
科
：

 

□
 第

一
組

(G
ro

u
p
 1

)：
 

  
 飛

航
活
動
之
實
際
高
度
得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四
百
呎
。

 

  
 得

於
日
落
後
至
日
出
前
之
時
間
飛
航
。

 

  
 得

以
除
矯
正
鏡
片
外
之
任
何
工
具
延
伸
飛
航
作
業
距
離
。

 

□
 第

二
組

(G
ro

u
p
 2

)：
 

  
 得

以
遙
控
無
人
機
投
擲
或
噴
灑
任
何
物
件
。

 

□
 第

三
組

(G
ro

u
p
 3

)：
 

  
 得

於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

 

姓
名

 

N
a
m

e
 

性
別

 

S
ex

 /
 

G
en

d
er

 

身
分
證
號
碼

 

I.
D

 N
u

m
b

er
 

出
生
日
期

 

D
at

e 
o

f 
B

ir
th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Y

ea
r 

  
M

o
n
th

  
 D

ay
 

 

辦
公
電
話

 

T
el

ep
h
o

n
e  

私
人
電
話

T
el

ep
h
o

n
e  

行
動
電
話

 

M
o

b
il

e 
p

h
o

n
e  

傳
真

 

F
ax

 

 
 

 
 

通
訊
處

A
d

d
re

ss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A

d
d

re
ss

 

 
 

申
請
日
期

 
申
請
人
簽
名

 
備
註

 

  
 Y

ea
r 

  
 M

o
n
th

  
 D

a
y

 
 

 
 

一
、

 為
求
本
規
則
文
字
體
例

一
致
，
將
「
專
業
操
作

證
」
欄
位
內
之
「

2
公
斤

以
下
」
修
正
為
「
未
達

2

公
斤
」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二
、

 現
行
「
性
別
」
欄
位
英

譯
文
字
「

S
ex

/G
en

d
er
」

修
正
為
「

G
en

d
er
」
。
另

就
本
附
件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三
、

 將
現
行
「
辦
公
電
話
」

及
「
私
人
電
話
」
欄
位

合
併

為
「

電
話

」
一

欄
。

 

四
、

 增
列
「
申
請
日
期
」
、

「
申

請
人

簽
名

」
及

「
備

註
」

之
英

譯
文

字
。

 



 第
二
十
條
附
件
十
一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一

  
遙
控
無
人
機
人
員
操
作
證
申
請
書

 

姓
名

 

N
am

e
 

性
別

 

G
en

d
er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身
分
證
號
碼

 

I.
D

 n
u

m
b

er
 

 

黏
貼
半
身

 

最
近
照
片

 

 

 
 

 
 

出
生
日
期

D
at

e 
o

f 
b

ir
th

 
電
話

T
el

 

 Y
ea

r 
  

  
  

  
M

o
n
th

  
  

  
D

ay
 

 

行
動
電
話

M
o

b
il

e 
p

h
o

n
e 

傳
真

F
ax

 
 

 
 

 

通
訊
處

A
d

d
re

ss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申
請
操
作
證
類
別

S
o

rt
 o

f 
ce

rt
if

ic
at

e
 

□
學
習
操
作
證

 

□
普
通
操
作
證

 

□
專
業
操
作
證

 

重
量

 

基
本
級
：

□
I(

□
未
達

2
公
斤

) 

  
  

  
  

□
II

 □
II

I 
高

  
級
：

 

 □
a:
未
達

2
公
斤

 

 □
a:

2
-1

5
(不

含
)公

斤
 

 □
b

:1
5

-2
5

(不
含

)公
斤

 

 □
c:

2
5

-1
5

0
(不

含
)公

斤
 

 □
d

:1
5

0
公
斤
以
上

 

構
造

 

□
 無

人
飛
機

  

□
 無

人
直
昇
機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
 其

它
 (

  
  

  
  

  
  

  
  

  
) 

通
過
測
驗

項
目

 

學
科

 
□
學
科
測
驗

  
  
  

□
免
學
科
測
驗

 

術
科

 

□
未
達

2
公
斤
之
術
科

 

□
基
本
級
術
科

 

高
級
術
科
：

 

□
 第

一
組
：

 

  
 飛

航
活
動
之
實
際
高
度
得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四
百
呎
。

 

  
 得

於
日
落
後
至
日
出
前
之
時
間
飛
航
。

 

  
 得

以
除
矯
正
鏡
片
外
之
任
何
工
具
延
伸
飛
航
作
業
距
離
。

 

□
 第

二
組
：

 

  
 得

以
遙
控
無
人
機
投
擲
或
噴
灑
任
何
物
件
。

 

□
 第

三
組
：

 

  
 得

於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

 

檢
附
文
件

 

□
學
科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
術
科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
體
格
檢
查
證
明
文
件
。

 

申
請
日
期

 

D
at

e 
o

f 
ap

p
li

ca
ti

o
n
 

申
請
人
簽
名

 

S
ig

n
at

u
re

 

備
註

 

N
o

te
 

年
  

  
 月

  
  

 日
 

 Y
ea

r 
  

 M
o

n
th

  
  

D
ay

 
 

 
 

附
件
十
一

  
遙
控
無
人
機
人
員
操
作
證
申
請
書

 

姓
名

 

N
a
m

e
 

性
別

 

S
ex

 /
 G

e
n
d

er
 
國
籍

N
at

io
n
al

it
y
 

身
分
證
號
碼

 

I.
D

 N
u

m
b

er
 

 

黏
貼
半
身

 

最
近
照
片

 

R
ec

en
t 

P
h
o

to
 

 

 
 

 
 

出
生
日
期

D
at

e 
o

f 
B

ir
th

 
辦
公
電
話

T
el

ep
h
o

n
e  

私
人
電
話

T
el

ep
h
o

n
e  

 Y
ea

r 
  

M
o

n
th

  
 D

ay
 

 
 

行
動
電
話

M
o

b
il

e 
p

h
o

n
e  

傳
真

F
ax

 
 

 
 

 

通
訊
處

A
d

d
re

ss
 

電
子
郵
件

E
-M

ai
l 
A

d
d

re
ss

 

 
 

申
請
操
作
證
類
別

S
o

rt
 o

f 
ce

rt
if

ic
at

e
 

□
學
習
操
作
證

 

□
普
通
操
作
證

 

□
專
業
操
作
證

 

重
量

 

基
本
級
：

□
I(

□
2
公
斤
以
下

) 

  
  

  
  

□
II

 □
II

I 
高

  
級
：

 

 □
a:

2
公
斤
以
下

 

 □
a:

2
-1

5
(不

含
)公

斤
 

 □
b

:1
5

-2
5

(不
含

)公
斤

 

 □
c:

2
5

-1
5

0
(不

含
)公

斤
 

 □
d

:1
5

0
公
斤
以
上

 

構
造

 

□
 無

人
飛
機

  A
er

o
p

la
n

e 

□
 無

人
直
昇
機

  
H

el
ic

o
p

te
r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M
u

ti
-R

o
to

rs
 

□
 其

它
O

th
er

 (
  

  
  

  
  

  
  

  
  

) 

通
過
測
驗

項
目

 

學
科

 
□
學
科
測
驗

  
  
  

□
免
學
科
測
驗

 

術
科

 

□
2
公
斤
以
下
術
科

 

□
基
本
級
術
科

 

高
級
術
科
：

 

□
 第

一
組

(G
ro

u
p
 1

)：
 

  
 飛

航
活
動
之
實
際
高
度
得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四
百
呎
。

 

  
 得

於
日
落
後
至
日
出
前
之
時
間
飛
航
。

 

  
 得

以
除
矯
正
鏡
片
外
之
任
何
工
具
延
伸
飛
航
作
業
距
離
。

 

□
 第

二
組

(G
ro

u
p
 2

)：
 

  
 得

以
遙
控
無
人
機
投
擲
或
噴
灑
任
何
物
件
。

 

□
 第

三
組

(G
ro

u
p
 3

)：
 

  
 得

於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

 

檢
附
文
件

 
□
學
科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
術
科
合
格
證
明
文
件
。

 

申
請
日
期

 
申
請
人
簽
名

 
備
註

 

年
  

  
 月

  
  

 日
 

 Y
ea

r 
  

 M
o

n
th

  
  

D
a
y

 
 

 
 

一
、
將
現
行
「
辦
公
電

話
」
及
「
私
人
電

話
」
欄
位
合
併
為

「
電
話
」
一
欄
。

 

二
、
為
求
本
規
則
文
字

體
例
一

致
，
將

「
專
業
操
作
證
」

欄
位
內
之
「

2
公

斤
以
下
」
修
正
為

「
未
達

2
公
斤
」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三
、
增
列
「

申
請
日

期
」、
「
申
請
人
簽

名
」
及
「
備
註
」

之
英
譯
文
字
。
另

就
本
附
件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四
、
「
檢
附
文
件
」
欄

位
，
增
列
「
體
格

檢
查
證
明
文
件
」

之
選
項
。

 

   
 



 第
二
十
一
條
附
件
十
二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二

  
術
科
測
驗
用
遙
控
無
人
機
規
格

 

級
別

 
構
造

 
基
本
性
能
諸
元

 

基
本
級

 

各
類
未
達
二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公
斤

 

無
人

 

飛
機

 

I 

矩
形
機
翼
、
翼
展
介
於
一
百
八
十
公
分
以
上

 

翼
弦
長
：
二
十
八
公
分
以
上

 

起
飛
重
量
：
≧

6
.5
公
斤
或
符
合

Ib
規
格

 

I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II
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無
人

 

直
昇
機

 

I 
旋
翼
半
徑
介
於
七
十
公
分
至
九
十
公
分

 

起
飛
重
量
：
≧

4
.5
公
斤
或
符
合

Ib
規
格

 

I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II
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I 
對
角
馬
達
之
軸
心
距
離
大
於
九
十
公
分

 

起
飛
重
量
：
≧

4
公
斤
或
符
合

Ib
規
格

 

I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II
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高
級

 
各
類
遙
控
無

人
機

 

Ia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Ib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II
c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II
Id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備
註
：

 

一
、
基
本
級
級
別

I
為
測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操
作
技
能
，
對
應
高
級
級
別

Ia
、

Ib
。

 

二
、
基
本
級
級
別

II
為
測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操
作
技

能
，
對
應
高
級
級
別

II
c。

 

三
、
基
本
級
級
別

II
I
為
測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操
作
技
能
，
對
應
高
級
級
別

II
Id
。

 

附
件
十
二

  
術
科
測
驗
用
遙
控
無
人
機
規
格

 

級
別

 
構
造

 
考
試
機

(樣
機

)基
本
性
能
諸
元

 

基
本
級

 

各
類
二
公
斤
以
下
遙

控
無
人
機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公
斤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無
人

 

飛
機

 

I 

矩
形
機
翼
、
翼
展
介
於
一
百
八
十
公
分
至
二
百
公
分
。

 

翼
弦
長
：
介
於
二
十
八
公
分
至
三
十
三
公
分
。

 

起
飛
重
量
：
≧

6
.5
公
斤
或
符
合

Ib
規
格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I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之
實
機

 

II
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實
機

 

無
人

 

直
昇
機

 

I 
旋
翼
半
徑
介
於
七
十
公
分
至
九
十
公
分

 

起
飛
重
量
：
≧

4
.5
公
斤
或
符
合

Ib
規
格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I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之
實
機

 

II
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實
機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I 
對
角
馬
達
之
軸
心
距
離
介
於
九
十
公
分
至
一
百
一
十
公
分

 

起
飛
重
量
：
≧

4
公
斤
或
符
合

Ib
規
格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I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之
實
機

 

II
I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實
機

 

高
級

 
各
類

 

無
人
機

 

Ia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Ib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II
c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II
Id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之
工
作
機

(任
務
機

)  

備
註
：

 

一
、
基
本
級
級
別

I
為
模
擬
測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操
作
技
能
，
對
應
高
級
級
別

Ia
、

Ib
。

 

二
、
基
本
級
級
別

II
為
測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操
作
技

能
，
以
實
機
進
行
測
驗
，
對
應
高
級
級
別

II
c。

 

三
、
基
本
級
級
別

II
I
為
測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操
作
技
能
，
以
實
機
進
行
測

驗
。

 

四
、
基
本
級

I、
II
測
驗
用
機
不
得
開
啟
導
航
裝
備
等
其
他
相
關
輔
助
設
備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可
開
啟
姿
態
保
持
。

 

一
、

 本
附
件
係
規
範
術
科

測
驗
時
不
同
構
造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規
格
，

至
於

其
機

型
樣

態

（
如
：
考
試
機
或
工

作
機
等
）
將
改
以
民

航
通
告
「
遙
控
無
人

機
術
科
測
驗
規
範
」

另
行
規
範
，
爰
刪
除

「
考

試
機

（
樣

機
）
」
、
工
作
機
（
任

務
機
）
、
「
實
機
」
等

文
字

，
刪

除
備

註

四
，
並
酌
作
備
註
一

至
備

註
三

文
字

修

正
。

 

二
、

 為
求
本
規
則
文
字
體

例
一
致
，
將
「
二
公

斤
以

下
」

修
正

為

「
未
達
二
公
斤
」。

 

三
、

 級
別
為
「
基
本
級
」

之
「
無
人
飛
機

I」
，

其
「

基
本

性
能

諸

元
」
欄
位
內
所
列
之

矩
形
機
翼
、
翼
展
，

由
「
介
於
一
百
八
十

公
分
至
二
百
公
分
」

修
正
為
「
一
百
八
十

公
分
以
上
」
，
翼
弦
長

由
「
介
於
二
十
八
公

分
至
三
十
三
公
分
」

修
正
為
「
二
十
八
公

分
以
上
」
，
以
資
適

用
。

 

四
、

 級
別
為
「
基
本
級
」

之
「
無
人
多
旋
翼
機

I」
，
其
「
基
本
性
能

諸
元
」
欄
位
內
所
列

之
對
角
馬
達
之
軸
心

距
離
，
由
「
介
於
九

十
公
分
至
一
百
一
十

公
分
」
修
正
為
「
大



 

於
九
十
公
分
」
，
以
資

適
用
。

 

五
、

 將
「
高
級
」
欄
位
內

「
各
類
無
人
機
」
修

正
為
「
各
類
遙
控
無

人
機
」。

 

 
 



 第
三
十
條
附
件
十
三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三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作
業
手
冊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為
執
行
業
務
需
要
，
從
事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八
款
之
操
作
者
，
應
於
作
業
手
冊
中
敘
明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事
項
之
相
關
設
備
與
程
序
。

其
內
容
應
至
少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之
內
容
：

  

一
、
本
法
第
九
章
之
二
及
本
規
則
之
法
規
符
合
陳
述
。

  

二
、
權
責
單
位
組
織
、
職
掌
及
主
要
管
理
人
員
、
飛
航
操
作
相
關
人
員
安
全
職
責
。

  

三
、
主
要
管
理
人
員
、
飛
航
操
作
相
關
人
員
之
資
格
條
件
及
訓
練
。

  

四
、

 符
合
本
法
要
求
之
安
全
管
理
、
飛
航
操
作
、
維
修
保
養
，
以
及
緊
急
處
理
及
通
報
程

 

序
。

  

五
、

 欲
排
除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八
款
之
操
作
限
制
項
目
、
飛

航
操
作
標
準
及
程
序
、
緊
急
處
理
及
通
報
程
序
。

 

附
件
十
三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作
業
手
冊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為
執
行
業
務
需
要
，
從
事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八
款
之
操
作
者
，
應
於
作
業
手
冊
中
敘
明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事
項
之
相
關
設
備
與
程
序
。

其
內
容
應
至
少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之
內
容
：

  

一
、
本
法
第
九
章
之
二
及
本
規
則
之
法
規
符
合
陳
述
。

  

二
、
權
責
單
位
組
織
、
職
掌
及
主
要
管
理
人
員
、
飛
航
操
作
相
關
人
員
安
全
職
責
。

  

三
、
主
要
管
理
人
員
、
飛
航
操
作
相
關
人
員
之
資
格
條
件
及
訓
練
。

  

四
、
符
合
本
法
要
求
之
安
全
管
理
、
飛
航
操
作
、
維
修
保
養
，
以
及
緊
急
處
理
及
通
報
程

 

序
。

  

五
、
欲
排
除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八
款
之
操
作
限
制
項
目
、
飛

航
操
作
標
準
及
程
序
、
緊
急
處
理
及
通
報
程
序
。

 

本
附
件
未
修
正
。

 



 第
三
十
一
條
及
第
三
十
二
條
附
件
十
四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四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活
動
計
畫
書

 

作
業
名
稱

 
 

用
途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單
位
承
辦
人

 
姓
名

 
 

電
話
號
碼

 
 

作
業
現
場
負
責
人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操
作
人
員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協
調
人
員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號
碼

 
 

作
業
日
期
及
時
間

(2
4
時
制

)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自
 

時
  
  
分
起

 
至

 
時

  
  
分
止

 

空
域
範
圍
各
點
連
線

(W
G

S
-8

4
/可

視
需
要

增
加
欄
位
）

 

1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2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3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4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作
業
高
度

 
自

  
  
  
英
呎
至

  
  

  
  
英
呎
（

A
M

S
L

, A
b
o
v
e 

M
ea

n
 S

ea
 L

ev
el
）

 

實
際
高
度

(平
地

/山
區

) 
  

  
  

 英
呎
（

A
G

L
, A

b
o
v
e 

G
ro

u
n
d
 L

ev
el
）

 

作
業
範
圍
中
心
點
座

標
(W

G
S

-8
4

)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作
業
半
徑

(浬
) 

 

作
業
概
述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航
活
動
之
實
際
高
度
不
得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四
百
呎
。

 

□
 不

得
以
遙
控
無
人
機
投
擲
或
噴
灑
任
何
物
件
。

 

□
 不

得
裝
載
依
本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公
告
之
危
險
物
品
。

 

□
 依

本
規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操
作
限
制
：

 

□
應
遠
離
高
速
公
路
、
快
速
公
（
道
）
路
、
鐵
路
、
高
架
鐵
路
、
地
面
或

高
架
之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
建
築
物
及
障
礙
物
三
十
公
尺
以
上
。

 

□
不
得
於
移
動
中
之
航
空
器
、
車
輛
或
船
艦
上
操
作
遙
控
無
人
機
。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且
裝
置
導
航
設
備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最

大
飛
行
速
度
每
小
時
不
得
超
過
八
十
七
浬
或
一
百
六
十
公
里
。

 

□
延
伸
視
距
飛
航
者
，
最
大
範
圍
為
以
操
作
人
為
中
心
半
徑
九
百
公
尺
、

相
對
地
面
或
水
面
高
度
不
逾
四
百
呎
之
區
域
，
且
目
視
觀
察
員
應
與
遙

控
無
人
機
保
持
目
視
接
觸
，
並
提
供
操
作
人
必
要
之
飛
航
資
訊
。

 

□
 不

得
於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

 

□
 不

得
於
日
落
後
至
日
出
前
之
時
間
飛
航
。

 

□
 在

目
視
範
圍
內
操
作
，
不
得
以
除
矯
正
鏡
片
外
之
任
何
工
具
延
伸
飛
航
作

附
件
十
四

  
政
府
機
關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活
動
計
畫
書

 

作
業
名
稱

 
 

用
途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單
位
承
辦
人

 
姓
名

 
 

電
話
號
碼

 
 

作
業
現
場
負
責
人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操
作
人
員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協
調
人
員

 
姓
名

 
 

行
動
電
話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號
碼

 
 

作
業
日
期
及
時
間

(2
4

時
制

)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自
 

時
  
  
分
起

 
至

 
時

  
  
分
止

 

空
域
範
圍
各
點
連
線

(W
G

S
-8

4
/可

視
需
要

增
加
欄
位
）

 

1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2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3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4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作
業
高
度

 
自

  
  

  
英
呎
至

  
  

  
  
英
呎
（

A
M

S
L

, A
b

o
v
e 

M
ea

n
 S

ea
 L

ev
el
）

 

實
際
高
度

(平
地

/山
區

) 
  

  
  

 英
呎
（

A
G

L
, A

b
o

v
e 

G
ro

u
n
d

 L
ev

el
）

 

作
業
範
圍
中
心
點
座

標
(W

G
S

-8
4

)  
北
緯

 
度

  
  
分

  
  

 秒
 

東
經

 
度

  
  
分

  
  

 秒
 

作
業
半
徑

(海
浬

)  
 

作
業
概
述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航
活
動
之
實
際
高
度
不
得
逾
距
地
面
或
水
面
四
百
呎
。

 

□
 不

得
以
遙
控
無
人
機
投
擲
或
噴
灑
任
何
物
件
。

 

□
 不

得
裝
載
依
民
航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公
告
之
危
險
物
品
。

 

□
 依

民
航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七
所
定
規
則
之
操
作
限
制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
 不

得
於
人
群
聚
集
或
室
外
集
會
遊
行
上
空
活
動
。

 

□
 不

得
於
日
落
後
至
日
出
前
之
時
間
飛
航
。

 

□
 在

目
視
範
圍
內
操
作
，
不
得
以
除
矯
正
鏡
片
外
之
任
何
工
具
延
伸
飛
航
作

業
距
離
。

 

□
 操

作
人
不
得
在
同
一
時
間
控
制
二
架
以
上
遙
控
無
人
機
。

 

備
註

 

1
.本

申
請
表
填
寫
時
，
請
自
行
依
實
際
需
要
調
整
欄
位
。

 

2
.請

於
實
施
作
業
前
十
五
天
，
向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或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提
出

申
請
。
但
禁
航
區
、
限
航
區
或
機
場
如
有
涉
及
軍
事
航
空
管
理
機
關

(構
)管

理
之
區

域
，
應
於
活
動
日
三
十
日
前
提
出
申
請
。

 

一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

將
「
作
業
半
徑
」
欄
位

內
「

海
浬

」
修

正
為

「
浬
」。

 

二
、

 「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項

目
」
欄
位
內
之
「
依
民

航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七
所
定
規
則
之
操
作
限

制
」
修
正
為
「
依
本
規

則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操
作
限
制
」
，
並

明
列
相
關
勾
選
項
目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三
、

 為
實

務
需

要
，

增
列

「
切
結
事
項
」
、
「
同
意

聲
明
」
等
欄
位
，
現
行

「
備
註
」
欄
，
配
合
調

整
欄
位
，
並
酌
作
文
字

及
序
號
修
正
。

 

四
、

 因
頻
率
管
轄
權
已
由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移

至
數
位
發
展
部
，
將
現

行
所
稱
「
使
用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核
准
專

用
頻
道
等
相
關
規
定
」

等
文
字
，
修
正
為
「
使

用
數
位
發
展
部
核
准
專

用
頻
道
等
相
關
規
定
」

增
列

於
修

正
規

定
之

「
同
意
聲
明
」
欄
位
。

 



 

業
距
離
。

 

□
 操

作
人
不
得
在
同
一
時
間
控
制
二
架
以
上
遙
控
無
人
機
。

 

切
結
事
項

 
 

同
意
聲
明

 

玆
聲
明
以
上
所
填
資
料
均
屬
實
無
誤
，
並
確
實
遵
守
「
國
土
測
繪
法
」
、「

要
塞
堡
壘
地

帶
法
」
、「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
「
實
施
航
空
測
量
攝
影
及
遙
感
探
測
管
理
規
則
」
及
使

用
數
位
發
展
部
核
准
專
用
頻
道
等
相
關
規
定
，
保
證
操
作
組
員
熟
悉
本
區
飛
航
指
南
及

遙
控
無
人
機
管
理
規
則
內
容
，
已
完
成
相
關
空
域
協
調
，
作
業
期
間
絕
不
影
響
載
人
航

空
器
飛
航
安
全
或
地
面
人
員
及
財
產
安
全
，
並
同
意
依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
飛
航
管

制
單
位
、
軍
方
相
關
單
位
及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同
意
或
許
可
之
內
容
及
其
條
件
進

行
作
業
，
倘
有
違
反
前
述
之
情
事
，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申
請
單
位
：

  
  

  
  
  

  
  
  

  
 （

蓋
章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
註

 

一
、
請
於
實
施
作
業
前
十
五
天
，
向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或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提
出
申
請
。
但
禁
航
區
、
限
航
區
或
機
場
如
有
涉
及
軍
事
航
空
管
理
機
關

(構
)

管
理
之
區
域
，
應
於
活
動
日
三
十
日
前
提
出
申
請
。

 

二
、
如
有
申
請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者
，
應
檢
附
符
合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五
第
三
項

規
定
之
投
保
證
明
文
件
。

 

三
、
本
申
請
表
填
寫
時
，
請
自
行
依
實
際
需
要
調
整
欄
位
。

 

主
管
機
關
（
民
航
局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
同
意
或
許
可

及
其
條
件

 

 

 遙
控
無
人
機
作
業
空
域
附
圖

(含
座
標

) 

附
圖

 

 

附
註

 
1
.請

使
用

T
G

O
S

 M
A

P
衛
星
圖
示
。

 

2
.請

依
序
將
起
降
場
及
空
域
各
點
編
號
標
示
。

 

 
 

3
.如

有
申
請
操
作
限
制
排
除
者
，
應
檢
附
符
合
民
用
航
空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五
第

三
項
規
定
之
投
保
證
明
文
件
。

 

4
.申

請
從
事
民
用
航
空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活
動
經
民
航
局
許
可

後
，
應
遵
照
相
關
許
可
條
件
辦
理
或
於
每
次
活
動
前
依
許
可
內
容
與
航
管
作
業
單

位
確
認
連
絡
人
員
派
遣
事
宜
。

 

玆
聲
明
以
上
所
填
資
料
均
屬
實
無
誤
，
並
確
實
遵
守
「
國
土
測
繪
法
」
、「

要
塞
堡
壘
地
帶
法
」、
「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
「
實
施
航
空
測
量
攝
影
及
遙
感
探
測
管
理
規
則
」
及
使
用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核
准
專
用
頻
道

等
相
關
規
定
，
保
證
操
作
組
員
熟
悉
本
區
飛
航
指
南
及
遙
控
無
人
機
管
理
規
則
內
容
，
已
完
成
相
關
空
域
協

調
，
作
業
期
間
絕
不
影
響
載
人
航
空
器
飛
航
安
全
或
地
面
人
員
及
財
產
安
全
，
並
同
意
依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
航
管
單
位
及
軍
方
相
關
單
位
及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指
示
事
項
進
行
作
業
，
倘
有
違
反
前
述
之
情
事
，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申
請
單
位
：

  
  

  
  
  

  
  
  

  
 （

蓋
章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
管
機
關
（
民
用
航

空
局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
同
意

或
許
可
及
其
條
件

 

 

 遙
控
無
人
機
作
業
空
域
附
圖

(含
座
標

) 

附
圖

 

 

附
註

 
1

.請
使
用

T
G

O
S

 M
A

P
衛
星
圖
示
。

 

2
.請

依
序
將
起
降
場
及
空
域
各
點
編
號
標
示
。

 

 
 

 



 第
三
十
六
條
附
件
十
五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五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安
相
關
事
件
報
告
表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安
相
關
事
件
報
告
表

 

編
號

/N
O
：

  
  
  
  
  
  
  
  
 

通
報
對
象

 
U

n
it

 t
o

 b
e 

n
o

ti
fi

ed
 

通
報
電
話

 
T

el
 

傳
真
號
碼

 F
ax

 

電
子
郵
件
地
址

 E
-m

ai
l 


 

民
用
航
空
局

 

C
iv

il
 A

v
ia

ti
o

n
 

A
d

m
in

is
tr

at
io

n
 

 

上
班
時
間

 /
 W

o
rk

in
g
 h

o
u
r 

(0
2

)2
3

4
9

-6
0
6

7
 

非
上

班
時

間
 

/ 
N

o
n
-W

o
rk

in
g
 

h
o

u
r 

(0
2

)2
3

4
9

-6
3
0

0
 

(0
2

)2
3

4
9

-6
4
0

0
 

d
ro

n
e@

m
ai

l.
ca

a.
g
o

v.
tw

 


 
國
家
運
輸
安
全
調
查
委

員
會

 

0
8

0
0

-0
0
4

-0
6

6
 

0
9

3
5

-6
2
8

-2
1

7
  

(0
2

)8
9

1
2

-7
3
9

7
 

g
o

_
te

a
m

@
as

c.
g
o

v.
tw

 

註
冊
號
碼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構
造

/型
式

 
C

at
eg

o
ry

/ 
T

y
p

e
 

 

起
飛
地
點

 
D

ep
ar

tu
re

 p
o
in

t 
 

起
飛
時
間

 
D

ep
ar

tu
re

 t
im

e 
 

目
的
地

 
D

es
ti

n
at

io
n
 

 
實
際
降
落
地
點

 
A

ct
u

al
 l

an
d

in
g
 p

o
in

t 
 

事
件
發
生
日
期

 
D

at
e 

o
f 

o
cc

u
rr

en
ce

 

年
  
  
  
  
  
  
  
  
  
  
  
 

Y
ea

r 
月

  
  
  
  
  
  
  
  
  
  
 

M
o

n
th

 
日

  
  
  
  
  
  
  
  
  
  
  
  
 

D
ay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T

im
e 

o
f 

o
cc

u
rr

en
ce

 

上
午

 /
 下

午
 

A
M

 /
 P

M
 

時
 

H
o

u
r 

分
 

M
in

u
te

 

事
件
類
別

 

A
cc

id
en

t 
cl

as
si

fi
ca

ti
o

n
 


 
運
輸
事
故
調
查
法
所
規
定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航
事
故
。

T
h

e 
av

ia
ti

o
n

 o
cc

u
rr

en
ce

 

in
v
o

lv
in

g
 D

ro
n

e 
as

 s
et

 o
u

t 
in

 t
h

e 
T

ra
n

sp
o

rt
at

io
n

 O
cc

u
rr

en
ce

 I
n

v
es

ti
g
at

io
n

 A
ct

.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遭
受
實
質
損
害
或
失
蹤
。

A
ct

u
al

 

d
am

ag
e 

to
 o

r 
d

is
ap

p
ea

ra
n

ce
 o

f 
th

e 
D

ro
n

e 
w

it
h

 m
ax

im
u

m
 t

ak
e 

o
ff

 w
ei

g
h

t 
o

v
er

 2
 k

g
 

an
d

 e
q
u

ip
p

ed
 w

it
h

 n
av

ig
at

io
n

 d
ev

ic
e.

 


 
於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三
第
一
項
至
第
二
項
範
圍
內
從
事
活
動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遭
受
實
質
損
害
或
失
蹤
。

A
ct

u
al

 d
am

ag
e 

to
 o

r 
d
is

ap
p

ea
ra

n
ce

 o
f 

th
e 

D
ro

n
e 

d
u

ri
n

g
 t

h
e 

co
u

rs
e 

o
f 

fl
ig

h
t 

ac
ti

v
it

ie
s 

w
it

h
in

 t
h

e 
ar

ea
 a

s 
se

t 
o
u

t 
in

 A
rt

ic
le

 9
9

-1
3
, 

P
ar

ag
ra

p
h

s 
1

~
2
 o

f 
th

e 
A

ct
. 


 從

事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八
款
活
動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遭
受
實
質
損
害
或
失
蹤
。

A
ct

u
al

 d
am

ag
e 

to
 o

r 
d

is
ap

p
ea

ra
n

ce
 o

f 
th

e 
D

ro
n

e 

d
u

ri
n

g
 
th

e 
co

u
rs

e 
o

f 
fl

ig
h

t 
ac

ti
v
it

ie
s 

as
 
se

t 
o
u

t 
in

 A
rt

ic
le

 
9
9

-1
4

, 
P

ar
ag

ra
p

h
 
1

, 

S
u

b
p

ar
ag

ra
p

h
s 

1
~

8
 o

f 
th

e 
A

ct
. 


 發

生
與
其
他
航
空
器
或
障
礙
物
接
近
或
碰
撞
之
事
故
。

O
cc

u
rr

en
ce

 o
f 

in
ci

d
en

t 

in
v
o

lv
in

g
 p

ro
x
im

it
y
 t

o
 o

r 
co

ll
is

io
n

 w
it

h
 o

th
er

 a
ir

cr
af

t 
o

r 
o

b
st

ac
le

. 

事
件
發
生
地
點

 
L

o
ca

ti
o

n
 o

f 
o

cc
u

rr
en

ce
 

 

事
件
簡
述
：（

如
本
欄
不
敷
使
用
，
請
另
用
紙
張
填
寫
附
上
）

 
S

u
m

m
ar

y
 o

f 
o

cc
u

rr
en

ce
 

  

附
件
十
五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安
相
關
事
件
報
告
表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安
相
關
事
件
報
告
表

 

編
號

/N
O
：

  
  
  
  
  
  
  
  
 

通
報
對
象

 
U

n
it

 t
o

 b
e 

n
o

ti
fi

ed
 

通
報
電
話

 
P

h
o

n
e 

N
o

. 

傳
真
號
碼

 F
A

X
 N

o
. 

電
子
郵
件
地
址

e-
m

ai
l 
A

d
d
re

ss
 


 

民
用
航
空
局

 

C
iv

il
 A

er
o

n
au

ti
cs

 

A
d

m
in

is
tr

at
io

n
 

 

上
班
時
間

 /
 W

o
rk

in
g
 H

o
u
r 

(0
2

)2
3

4
9

-6
0
6

7
 

非
上
班
時
間

 
/ 

N
o

n
-W

o
rk

in
g
 

H
o

u
r 

(0
2

)2
3

4
9

-6
3
0

0
 

(0
2

)2
3

4
9

-6
4
0

0
 

 d
ro

n
e@

m
ai

l.
ca

a.
g
o

v.
tw

 


 
國
家
運
輸
安
全
調
查
委

員
會

 

0
8

0
0

 -
 0

0
4

 –
 0

6
6
 

 0
9

3
5

 -
 6

2
8

 –
 2

1
7

  

(0
2

) 
8

9
1
2

-7
3

9
9
 

 g
o

_
te

a
m

@
as

c.
g
o

v.
tw

 

註
冊
號
碼

 
R

eg
is

tr
at

io
n
 N

o
. 

 
構
造

/型
式

 
C

at
eg

o
ry

/ 
T

y
p

e 
 

起
飛
地
點

 
D

ep
ar

tu
re

 P
o

in
t 

 
起
飛
時
間

 
D

ep
ar

tu
re

 T
im

e
 

 

目
的
地

 
D

es
ti

n
at

io
n

 
 

實
際
降
落
地
點

 
A

ct
u
al

 L
a
n
d

in
g
 P

o
in

t 
 

事
件
發
生
日
期

 
D

at
e 

o
f 

O
cc

u
rr

en
ce

 

年
  
  
  
  
  
  
  
  
  
  
  
 

Y
ea

r 
月

  
  
  
  
  
  
  
  
  
  
 

M
o

n
th

 
日

  
  
  
  
  
  
  
  
  
  
  

  
 

D
a
y
 

事
件
發
生
時
間

 
T

im
e 

o
f 

O
cc

u
rr

en
ce

 

上
午

 /
 下

午
 

A
M

 /
 P

M
 

時
 

H
o

u
r 

分
 

M
in

u
te

 

事
件
類
別

 

A
cc

id
e
n
t 

C
la

ss
if

ic
at

io
n

 


 運

輸
事
故
調
查
法
所
規
定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飛
航
事
故
。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遭
受
實
質
損
害
或
失
蹤
。

 


 於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三
第
一
項
至
第
二
項
範
圍
內
從
事
活
動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遭
受
實
質
損
害
或
失
蹤
。

 


 從

事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八
款
活
動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遭
受
實
質
損
害
或
失
蹤
。

 


 發

生
與
其
他
航
空
器
或
障
礙
物
接
近
或
碰
撞
之
事
故
。

 

事
件
發
生
地
點

 
L

o
ca

ti
o
n
 o

f 
O

cc
u
rr

en
ce

 
 

事
件
簡
述
：（

如
本
欄
不
敷
使
用
，
請
另
用
紙
張
填
寫
附
上
）

 
S

u
m

m
ar

y
 o

f 
O

cc
u
rr

en
ce

 

  

通
報
人

 
N

o
ti

fi
ed

 b
y
 

 
通
報
人
身
分

 
 

□
所
有
人

 

□
操
作
人

 

聯
絡
電
話

P
h
o

n
e 

N
o

. 

 

以
下
請
勿
填
寫

 
F

o
r 

o
ff

ic
ia

l 
u

se
 o

n
ly

 

登
記
人

 
D

u
ty

 O
ff

ic
er

 

 
通
報
登
記
時
間

N
o

ti
fi

ca
ti

o
n
 

re
co

rd
ed

 a
t 

 月
 

M
o

n
th

 

 日
 

D
a
y
 

 時
 

H
o

u
r 

 分
 

M
in

u
te

 
 

一
、

 為
因
應
民
航
局

組
織
改
造
，
配

合
修
正
民
航
局

英
文
名
稱
。

 

二
、

 本
附
件
英
譯
文

字
及
大
小
寫
格

式
，

酌
作

修

正
。

 

mailto:drone@mail.caa.gov.tw
mailto:go_team@asc.gov.tw
mailto:drone@mail.caa.gov.tw
mailto:go_team@asc.gov.tw


 

通
報
人

 
N

o
ti

fi
ed

 b
y
 

 
通
報
人
身
分

 
Id

en
d

it
y
 

□
所
有
人

 
O

w
n

er
 

□
操
作
人

 
O

p
er

at
o

r 

聯
絡
電
話

 T
el

 
 

以
下
請
勿
填
寫

 
F

o
r 

o
ff

ic
ia

l 
u

se
 o

n
ly

 

登
記
人

 
D

u
ty

 o
ff

ic
er

 

 
通
報
登
記
時
間

N
o

ti
fi

ca
ti

o
n

 r
ec

o
rd

ed
 

at
 

 月
 

M
o

n
th

 

 日
 

D
ay

 

 時
 

H
o

u
r 

 分
 

M
in

u
te

 
 



 第
四
十
條
附
件
十
七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七

  
費
用
基
準

 

表
一
、
證
書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
新
臺
幣
）

 
備
註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5
0
元

 

自
本
規
則
施
行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得
免
收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費
用
。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4
,0

0
0
元

(設
計
、
製
造

) 

2
,0

0
0
元

(改
裝

)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5
0

0
元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5
0

0
元

 
 

操
作
人
員
操
作
證

 

學
習
操
作
證

2
5
0
元

 

普
通
操
作
證

2
5
0
元

 

專
業
操
作
證

5
0
0
元

 

 

換
證
補
發
費
用

 

學
習
操
作
證

2
5
0
元

 

普
通
操
作
證

2
5
0
元

 

專
業
操
作
證

5
0
0
元

 

各
項
檢
驗
合
格
證

 5
0
0
元

 

 

操
作
人
員
測
驗
費

 

(一
) 
學
科

 

(二
) 
基
本
級
術
科

 

(三
) 
高
級
術
科

 

 2
0

0
元

 

1
,2

0
0
元

 

1
,2

0
0
元

/每
組

 

 

備
註
：
申
請
文
件
不
完
備
經
通
知
補
件
逾
期
未
完
成
補
件
者
，
民
航
局
得
予
以
退
件
並
不
予
退
還
已

繳
規
費
。

 

 表
二
、
檢
驗
審
查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
新
臺
幣
）

 
備
註

 

型
式
檢
驗

審
查
費

 

(設
計

、

製
造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六
百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千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3
6
0
,0

0
0
元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六
百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1
8
0
,0

0
0
元

 

農
用

 
9
0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9
0
,0

0
0
元

 

農
用

 
4
5
,0

0
0
元

 

 附
件
十
七

  
費
用
標
準

 

表
一
、
證
書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
新
臺
幣
）

 
備
註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5
0
元

 
自
本
規
則
施
行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得

免
收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費
用
。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4
,0

0
0
元

(設
計
、
製
造

) 

2
,0

0
0
元

(改
裝

)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2
5
0
元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2
5
0
元

 
 

操
作
人
員
操
作
證

 
2
5
0
元

 
 

換
證
補
發
費
用

 
2
5
0
元

 
 

操
作
人
員
測
驗
費

 

(一
) 
學
科

 

(二
) 
基
本
級
術
科

 

(三
) 
高
級
術
科

 

 1
0
0
元

 

5
0
0
元

 

5
0
0
元

/每
組

 

 

 表
二
、
審
查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
新
臺
幣
）

 
備
註

 

型
式
檢
驗
審
查
費

 
1
0
,0

0
0
元

(設
計
、
製
造

) 

5
,0

0
0
元

(改
裝

) 
 

型
式
認
可
審
查
費

 
2
,0

0
0
元

 
 

實
體
檢
驗
審
查
費

 
5
0
0
元

 
 

合
併
型
式
及
實
體
檢
驗
審

查
費

 
5
,0

0
0
元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外
國
人
認
可
審
查

 
2
5
0
元

 
 

政
府
機
關
（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作
業
手
冊
審
查
費

 
1
,0

0
0
元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身
業
務

且
使
用
自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及

編
制
內
之
操
作
人
操
作
者
，

得
免
收
。

 

活
動
申
請
審
查
費

 
5
0
0
元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身
業
務

且
使
用
自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及

編
制
內
之
操
作
人
操
作
者
，

得
免
收
。

 
 

一
、
依

規
費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規

費
之

收
費

基

準
，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應
定

期
檢

討
，

該
檢

討
機

制
係

每
三

年
至

少
應

辦
理

一

次
，

為
落

實
規

費
徵

收
以

費
用

填
補

與
成

本
回

收
為

計
費

原

則
，

俾
適

時
反

映
政

府
服

務
成

本
及

物
價

水
準

變
動

。
爰

修
正

各
項

費
用

標

準
。

 

二
、
考

量
檢

驗
項

目

因
遙

控
無

人
機

之
用

途
及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而

異
，

爰
將

審
查

規
費

依
重

量
級

別
及

用
途

予
以

區
分

，
並

將
原

表
二

審
查

規
費

分
列

為
表

二
檢

驗
審

查
規

費
及

表
三

其
他

審
查

規
費
。

 

三
、
自

國
外

進
口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或

國
外

申
請

人
，

經
民

航
局

審
查

須
派

員
赴

國
外

實
地

執
行

檢
驗

者
，

應
再

繳
納

相
關

檢
查

規

費
，

爰
增

訂

「
表

四
、

檢
驗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1
0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6
,0

0
0
元

 

型
式
檢
驗

審
查
費

 

(改
裝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六
百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千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1
2
0
,0

0
0
元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六
百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6
0
,0

0
0
元

 

農
用

 
3
0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3
0
,0

0
0
元

 

農
用

 
1
5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2
,5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1
,5

0
0
元

 

型
式
認
可

審
查
費

 

(設
計

、

製
造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六
百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千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2
4
0
,0

0
0
元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經
民
航
局

審
查
須
派
員
赴
國

外
實
地
執
行
檢
驗

者
，
另
應
依
表
四

及
表
五
收
取
檢
驗

人
力
規
費
及
作
業

費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六
百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1
2
0
,0

0
0
元

 

農
用

 
6
0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6
0
,0

0
0
元

 

農
用

 
3
0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8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4
,5

0
0
元

 

型
式
認
可

審
查
費

 

(改
裝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六
百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千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1
0
0
,0

0
0
元

 
依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經
民
航
局

審
查
須
派
員
赴
國

外
實
地
執
行
檢
驗

者
，
另
應
依
表
四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六
百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5
0
,0

0
0
元

 

農
用

 
2
5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一
般

 
2
5
,0

0
0
元

 

人
力

規
費

」
及

「
表

五
、

作
業

費
」。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農
用

 
1
2
,0

0
0
元

 
及
表
五
收
取
檢
驗

人
力
規
費
及
作
業

費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二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2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十
五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1
,0

0
0
元

 

實
體
檢
驗

審
查
費

 
1
,0

0
0
元

/架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審
查

費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六
百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千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1
8
0
,0

0
0
元

 

依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申
請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六
百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9
0
,0

0
0
元

 

農
用

 
4
5
,0

0
0
元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二
十
五
公

斤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斤
之
遙
控
無
人
機

 

一
般

 
4
5
,0

0
0
元

 

農
用

 
2
2
,5

0
0
元

 

備
註
：
申
請
文
件
不
完
備
經
通
知
補
件
逾
期
未
完
成
補
件
者
，
民
航
局
得
予
以
退
件
並
不
予
退
還
已

繳
規
費
。

 

 表
三
、
其
他
審
查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
新
臺
幣
）

 
備
註

 

認
可
審
查
費

 
5
0
0
元

 

依
第
三
十
八
條
申

請
之
認
可
審
查
費

用
。

 

政
府
機
關

（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作
業
手

冊
審
查
費

 

2
,0

0
0
元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身
業
務
且
使
用

自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及
編
制
內
之
操
作

人
操
作
者
，
得
免

收
。

 

政
府
機
關

（
構
）、

學
校

或
法
人
作
業
手

冊
屆
期
重
審
審

查
費

 

1
,0

0
0
元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身
業
務
且
使
用

自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及
編
制
內
之
操
作

人
操
作
者
，
得
免

收
。

 



 

活
動
申
請
審
查

費
 

不
逾
四
百
呎
（
備

註
一
）

 

同
意
或
許
可

期
限
三
個
月

為
限

 

1
,0

0
0
元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身
業
務
且
使
用

自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及
編
制
內
之
操
作

人
操
作
者
，
得
免

收
。

 

逾
四
百
呎
或
禁
航

區
、
限
航
區
及
航

空
站
或
飛
行
場
四

周
之
一
定
距
離
範

圍
內

 

同
意
或
許
可

期
限
二
個
月

為
限

 

2
,0

0
0
元

 

經
農
政
機
關
登
記
合
格
之
法
人
於

從
事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及
第
六
款

飛
航
活
動
時
，
同
意
或
許
可
期
限

以
六
個
月
為
限
（
備
註
二
）

 

5
0
0
元

 

飛
航
公
告
申
請

審
查
費

 
5
0
0
元
（
每
空
域
）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身
業
務
且
使
用

自
有
遙
控
無
人
機

及
編
制
內
之
操
作

人
操
作
者
，
得
免

收
。

 

備
註
：

 

一
、
活
動
申
請
審
查
費
之
不
逾
四
百
呎
區
域
不
包
括
禁
航
區
、
限
航
區
及
航
空
站
或
飛
行
場
四
周
之

一
定
距
離
範
圍
內
。

 

二
、
經
農
政
機
關
登
記
合
格
之
法
人
於
不
逾
四
百
呎
、
逾
四
百
呎
或
禁
航
區
、
限
航
區
及
航
空
站
或

飛
行
場
四
周
之
一
定
距
離
範
圍
內
，
從
事
本
法
第
九
十
九
條
之
十
四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及
第
六
款
飛
航
活
動
者
，
其
活
動
申
請
審
查
費
為

5
0
0
元
，
同
意
或
許
可
期
限
仍
以
六
個
月
為

限
。

 

三
、
申
請
文
件
不
完
備
經
通
知
補
件
逾
期
未
完
成
補
件
者
，
民
航
局
得
予
以
退
件
並
不
予
退
還
已
繳

規
費
。

 

 表
四
、
檢
驗
人
力
規
費

 

收
費
項
目

 
費
用
額
度
（
美
元
）

 
備
註

 

檢
查
人
力
規

費
 

3
4
0
 （

每
人
每
日
）

 

本
項
費
用
係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驗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之
。

 

 表
五
、
作
業
費

 

本
項
費
用
依
據
民
航
局
派
遣
前
往
國
外
執
行
檢
驗
作
業
之
總
人
數
及
總
出
差
日
數
核
算
如
下
：

  

作
業
費
＝

[基
本
作
業
費
（

A
）
＋
單
日
作
業
費
（

B
）

×
 總

出
差
日
數

] 
×

 總
人
數
。

 

收
費
項
目

 
基
本
作
業
費
（

A
）

 
單
日
作
業
費
（

B
）

 

收
費
金
額

 
4
,0

0
0
 

3
2
0
 

單
位
：
美
元

 

說
明
：
如
因
派
遣
地
區
條
件
特
殊
，
以
致
作
業
費
金
額
不
足
以
負
擔
檢
驗
人
員
實
地
執
行
檢
驗
之
費



 

用
時
，
此
項
作
業
費
依
實
地
執
行
檢
驗
之
實
際
衍
生
費
用
收
取
。

 

  



 第
十
八
條
附
件
十
八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件
十
八

  
遙
控
無
人
機
使
用
中
故
障
、
失
效
或
缺
陷
書
面
報
告

 

 

中
華
民
國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C

IV
IL

 A
V

IA
T

IO
N

 A
D

M
IN

IS
T

R
A

T
IO

N
 

M
IN

I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O

N
 A

N
D

 C
O

M
M

U
N

IC
A

T
IO

N
S

, 
R

.O
.C

. 

遙
控
無
人
機
使
用
中
故
障
、
失
效
或
缺
陷
書
面
報
告

 

R
P

O
R

T
 O

F
 D

R
O

N
R

 F
A

IL
U

R
E

S
 ,

 M
A

L
F

U
N

C
T

IO
N

S
, 

O
R

 D
E

F
E

C
T

S
 

1
.遙

控
無
人
機
構
造

/型
式

C
at

eg
o

ry
 /

 T
y
p

e
 

2
.遙

控
無
人
機
註
冊
號

R
eg

is
tr

at
io

n
 n

u
m

b
er
 

3
.事

件
發
生
日
期
及
時
間

D
at

e 
&

 t
im

e 
o

f 

o
cc

u
rr

en
ce

 

4
.事

件
發
生
地
點

L
o

ca
ti

o
n
 o

f 

o
cc

u
rr

en
ce

 

5
.遙

控
無
人
機
型
式
檢
驗
合
格
證
編
號

T
y
p

e 
I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o

f 
d

ro
n

e 
(C

er
ti

fi
ca

te
 n

u
m

b
er

) 

6
.遙

控
無
人
機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編
號

 /
 遙

控
無
人
機
特
種
實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編
號

I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o
f 

d
ro

n
e 

(C
er

ti
fi

ca
te

 n
u

m
b

er
) 

/ 
S

p
ec

ia
l 

in
sp

ec
ti

o
n

 c
er

ti
fi

ca
te

 o
f 

d
ro

n
e 

(C
er

ti
fi

ca
te

 n
u

m
b

er
) 

(I
f 

ap
p

li
ca

b
le

) 

7
.故

障
、
失
效
或
缺
陷
之
性
質

N
at

u
re

 o
f 

th
e 

fa
il

u
re

, 
m

al
fu

n
ct

io
n

, 
o

r 
d

ef
ec

t 

8
.原

因
分
析

C
au

se
 A

n
al

y
si

s 

9
.設

計
者
、
製
造
者
或
改
裝
者
代
表
簽
章

 S
ig

n
at

u
re

 o
f 

re
p

re
se

n
ta

ti
v
e
 

1
0

.日
期

D
at

e 

 

 
一
、

 本
附
件
新
增
。

 

二
、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
新
增
遙
控
無
人
機

使
用
中
故
障
、
失
效
或

缺
陷
書
面
報
告
，
以
資

遵
循
。

 

 

 


